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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建设项目名称
	黑龙江省绥棱县努敏河林富村段治理工程

	项目代码
	/

	建设单位联系人
	贺凤志
	联系方式
	18346447456

	建设地点
	黑龙江省绥棱县努敏河林富村

	地理坐标
	起点（127度36分36.450秒，47度35分22.713秒）；

终点（127度44分'23.650秒，47度35分28.296秒）

	建设项目
行业类别
	五十一、水利 127防洪除涝工程
	用地（用海）面积（m2）/长度（km）
	0.45 hm2（ 永久占地0.41hm2，不新增/临时占地0.04 hm2）

	建设性质
	(新建（迁建）

(改建

(扩建

(技术改造
	建设项目

申报情形
	(首次申报项目

□不予批准后再次申报项目

□超五年重新审核项目

□重大变动重新报批项目

	项目审批（核准/

备案）部门（选填）
	绥棱县发展和改革局
	项目审批（核准/

备案）文号（选填）
	绥水发〔2025〕69号

	总投资（万元）
	158.76
	环保投资（万元）
	7.62

	环保投资占比（%）
	4.80
	施工工期
	2026年8月-2027年4月

	是否开工建设
	(否
□是：                             

	专项评价设置情况
	按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编制技术指南（生态影响类）》（试行）要求，本工程专项评价设置情况见表1-1所示。

表1-1  专项评价设置情况一览表

专项评价类别

设置原则

本工程情况

是否

设置专题
地表水

水力发电：引水式发电、涉及调峰发电的项目；

人工湖、人工湿地：全部；

引水工程：全部（配套的管线工程等除外）；

防洪除涝工程：包含水库的项目；

河湖整治：涉及清淤且底泥存在重金属污染的项目
本工程为防洪除涝工程，施工河段不包含水库
不设置
地下水

陆地石油和天然气开采：全部；

地下水（含矿泉水）开采：全部；

水利、水电、交通等：含穿越可溶岩地层隧道的项目
本工程为防洪除涝工程，属于水利工程，本工程不含穿越可溶岩地层隧道
不设置
生态

涉及环境敏感区（不包括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以居住、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科研、行政办公为主要功能的区域，以及文物保护单位）的项目
本工程位于黑龙江省绥棱县努敏河林富村，不涉及环境敏感区
设置
大气

油气、液体化工码头：全部；

干散货（含煤炭、矿石）、件杂、多用途、通用码头：涉及粉尘、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项目
本工程不涉及油气、液体化工码头、干散货、件杂、多用途、通用码头
不设置
噪声

公路、铁路、机场等交通运输业涉及环境敏感区（以居住、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科研、行政办公为主要功能的区域）的项目；

城市道路（不含维护，不含支路、人行天桥、人行地道）：全部
本工程不属于交通运输业
不设置
环境风险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全部；

油气、液体化工码头：全部；

原油、成品油、天然气管线（不含城镇天然气管线、企业厂区内管线），危险化学品输送管线（不含企业厂区内管线）：全部
本工程不涉及石油和天然气开采、油气、液体化工码头、原油、成品油、天然气管线、危险化学品输送管线
不设置


	规划情况
	1、与《黑龙江省水土保持规划（2015-2030年）》符合性分析
黑龙江省绥棱县努敏河林富村段治理工程位于黑龙江省绥棱县境内，根据 《黑龙江省水土保持规划（2015—2030 年）》，项目区属于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本工程所在的绥棱区域属于东北漫川漫岗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项目区内不涉及水功能一级区的保护区和保留区、自然 保护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地、风景名胜区、地质公园、森林公园以及重要湿地等 水土保持敏感区。以治理水土流失、蓄水固土、减少泥沙下泄为目标，采取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植物措施和农业耕作措施，开展“山水林田湖”统一规划和全面治理，建立水土流失综合防治体系。大力营造农田防护林、防风固沙林和水土保持林，开展生态修复、退耕还林、退耕还草，增加植被面积。实施坡耕地治理工程、侵蚀沟治理工程、配套保护性耕作和坡面蓄排体系建设，提高和维持土地生产力。同时，严格生产建设项目监督管理，防治人为水土流失。通过全面规划和规模治理，改善区域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增强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本次治理工程位于努敏河林富村向阳水库渠首上游左岸段，工程新建护岸防治河岸冲刷，结合两岸种植树木，减少上游河岸水土流失，完善努敏河林富村段防洪体系，提高工程区防洪排涝能力，保护努敏河向阳水库渠首上游左岸居民及耕地的安全。
本工程所在区侵蚀类型为水蚀，侵蚀强度为轻度，容许土壤流失量为200t/km2·a。经计算，建设期内产生的水土流失总量为26.20 t，施工期水土流失总量15.88t，其中新增水土流失量 11.96t；自然恢复期水土流失总量 10.32t，其中新增水土流失量 3.12t；在整个预测时段内，水土流失总量为 26.20t，其中新增水土流失量 15.08t。工程用地为耕地、草地等，无珍稀树种，工程的建设仅对工程所在区域的土壤和植被造成扰动和破坏，不会产生其他无法治理或破坏性的现象。从水土保持角度分析，本工程的建设不存在制约性因素。在主体工程设计中，为保证工程安全，本工程布置了草皮护坡和复垦工程，其具有相应的水土保持功能。首先针对施工道路、施工生产生活区设置排水设施；待工程结束后，结合主体设计对压占区域采取土地整治等防护措施，进行绿化措施设计。取料场则采取临时拦挡措施，防止剥离表土的流失，并结合主体工程设计的开挖区域复垦工程，进行植被恢复措施。
综上，本工程的建设符合《黑龙江省水土保持规划（2015-2030年）》相关要求。

与《松花江防洪流域规划（简本）》符合性分析

《松花江防洪流域规划（简本）》的指导思想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蓄泄兼筹、综合治理、突出重点”的防洪方针，坚持全面规划、统筹兼顾、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原则，进一步完善流域防洪工程体系总体布局，适应流域经济社会发展对防洪减灾的需要；加强洪水管理和防洪非工程措施建设，提高松花江流域的防洪减灾能力，为流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防洪安全保障。目标为使松花江流域形成比较完整的防洪减灾体系，干流各主要防洪保护区基本达到国家规定的防洪标准，干流其他防洪保护区和支流防洪保护区具有一定的防洪能力，一般城市防洪体系初步形成，水文基础设施条件得到进一步改善，洪水预警预报系统、防汛指挥系统基本建成，洪水预报调度更加科学可靠，防洪区管理更加规范，洪水风险意识显著增强，防洪区洪水保险制度实行，洪水风险社会化保障体系基本形成，生态环境逐步改善。在发生规划标准洪水时，该体系可以保障流域社会经济活动和人民生活的正常进行；发生大洪水时，通过工程和非工程防洪措施的联合运用，保障流域重要城市、重点防洪保护区的防洪安全；当发生特大洪水时，有预定的方案和切实的措施，保证经济社会活动不至于发生大的动荡及造成严重的灾难。

松花江支流较多，本规划对21条主要支流的防洪进行安排。支流防洪保护区位于河谷平原，区内人口、耕地相对较多，经济较发达，易受洪水威胁，历史上洪灾损失较大，进行保护很有必要。支流防洪工程措施以堤防为主，结合修建支流水库、河道整治等工程，进行综合治理。

努敏河属于呼兰河支流（二级支流），呼兰河是松花江主要一级支流，整体纳入流域防洪体系。简本虽只重点列出干流与主要一级支流，但所有支流均服从流域统一防洪安排，努敏河属于 “呼兰河子流域” 一并规划管理。本次努敏河林富村段治理工程属于松花江流域中防洪工程的一部分，本次工程任务主要是防洪除涝。通过新建护岸工程措施，完善努敏河上游段防洪体系，提高工程区防洪排涝能力，保护努敏河中上游沿岸居民及耕地的安全。

综上，本工程的建设符合《松花江防洪流域规划》防洪方针和治理原则。
与《松花江流域综合规划》符合性分析

根据《松花江流域综合规划》：到2030年，形成比较完整的流域防洪减灾体系，干流、主要支流及城市均达到规划防洪标准。规划遵循“蓄泄兼筹，综合治理，突出重点”的防洪方针，按照左右岸兼顾、上下游协调的原则，妥善安排防洪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既重视重点河段、重点城市防洪，也重视一般河段防洪及中小河流治理和山洪灾害防治，明确了松花江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总体布局。以保障防洪安全为目标，加强干流、支流和重点城市堤防的达标建设；新建一些具有防洪任务的水口，进行滞洪区安全建设，治理河道险工险段、扩孔改建阻水桥梁及河道清淤清障；完成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加大中小河流治理和山洪灾害防治力度；加强防洪非工程措施建设，进一步完善以堤防为基础，以控制性水利枢纽和流域蓄滞洪区为重点的防洪减灾体系。以提高治涝标准为目标，通过对现有涝区进行修正加固、挖潜配套，完善排水系统，使涝区达到5~10年一遇治理标准。

努敏河发源于小兴安岭南麓，流经绥棱、绥化，汇入克音河→呼兰河→松花江，是松花江二级支流。本治理工程位于努敏河上游，本次工程通过新建护岸工程以完善努敏河上游段防洪体系。本次堤防保护区均为城镇、乡镇、农村堤防，堤防均为农村堤防，防洪标准均为10年一遇，穿堤建筑物防洪设计标准与所在堤防相同。相关防洪标准满足国家《防洪标准》（GB50201-2014）相关要求。

综上，本工程的建设符合《松花江流域综合规划》相关要求。

与《全国中小河流治理和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和综合治理总体规划》符合性分析

根据《全国中小河流治理和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和综合治理总体规划》：根据防洪保护区现状和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统筹考虑上下游、干支流、流域和区域的关系，妥善处理防洪与排涝的关系，按照《防洪标准》（GB50201-94）和有关规划科学确定防洪标准。
根据国家《防洪标准》（GB50201-94），结合中小河流防洪保护区现状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科学规划，统筹考虑中小河流治理对大江大河及其支流的防洪影响，与流域区域防洪标准相协调。中小河流治理的防洪标准一般为10~20年一遇。主要建设内容为堤防护岸加固和建设、河道清淤疏浚、排洪工程等。因地制宜、多措并举。扇区和丘陵区河道，已采取挡墙或护岸等工程形式进行防护，局部加固或新建封闭堤防，并分局需要开展河道清淤疏浚。浅丘区和平原区河道，对城镇河段和农田集中区进行堤防 加固，对河道局部卡口进行拓宽和疏浚。
依据该规划中“需治理的流域面积3000平方公里以上中小河流名录”，努敏河属于中小河流。本次堤防保护区均为城镇、乡镇、农村堤防，除镇南堤防为城市堤防，防洪标准为50年一遇，其余堤防均为农村堤防，防洪标准均为20年一遇，穿堤建筑物防洪设计标准与所在堤防相同。相关防洪标准满足国家《防洪标准》（GB50201-94）相关要求。本次黑龙江省绥棱县努敏河林富村段治理工程通过加培、加固、延长、新建堤防，新建护坡、建筑物以及堤顶道路和上堤道等，使治理河段达到确定的防洪标准，能够有效提高沿岸抵御洪涝灾害的能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综上，本工程的建设符合《全国中小河流治理和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和综合治理总体规划》相关要求。
与《绥棱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符合性分析

2024年6月，绥棱县人民政府公布《绥棱县人民政府关于印<绥棱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的通知》（棱政发【2024】40号）。根据《绥棱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第七节山水林田湖草系统修复中河流水生态保护和治理：遵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规律，坚持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深化河湖长制，加强涉水空间管控，狠抓重点河湖生态保护修复，维持河湖生态廊道功能，统筹解决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水灾害问题，促进全县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均衡。优先修复努敏河、双岔河沿江岸线水生态系统，对污染河岸采取清淤、疏浚等措施修复受污染基底，合理设计生态护岸形式恢复岸坡生境，构建河岸缓冲带搭配乔灌草，恢复和提升水体自然净化能力。实施中小河流、主要支流治理工程，提高区域防洪减灾能力，避免国土冲刷流失。

第八节城市综合防灾：突出抓好流域的综合整治，加强防洪堤工程、排涝工程，建设洪水预警报警系统工程，逐步实现监测的信息化和现代化”。
本工程属于防洪除涝工程，属于“灾害防治”类工程，符合《绥棱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属无法避让、必须实施的线性基础工程，本工程施后提高了努敏河林富村段防洪能力，对努敏河客观起到加强河流生态防护功能，符合总体要求。

综上，本工程的建设符合《绥棱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相关要求。

	规划环境影响
评价情况
	无

	规划及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符合性分析
	/

	其他符合性分析
	1、与产业结构符合性分析
根据《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本工程属于“第一类 鼓励类，二、水利 1、江河湖海堤防建设及河道治理工程”，因此本工程的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2、与《水利建设项目（河湖整治与防洪除涝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原则》符合性
表1-2  本工程与《水利建设项目（河湖整治与防洪除涝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原则》符合性分析

审批原则要求
本工程建设情况
符合性
项目符合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与主体功能区规划、生态功能区划、水环境功能区划、水功能区划、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流域综合规划、防洪规划等相协调。

本工程符合《黑龙江省主体功能区划》、《黑龙江省生态功能区划》。符合《松花江流域综合规划》、《绥棱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等相关规划要求
符合
工程选址选线、施工布置原则上不占用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地以及其他生态保护红线等环境敏感区中法律法规禁止占用的区域，并与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保护要求相协调。法律法规、政策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本工程内容主要为护岸工程，选址选线、施工布置原则上不占用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地以及其他生态保护红线等环境敏感区中法律法规禁止占用的区域，并与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保护要求相协调。
符合
项目对鱼类等水生生物的洄游通道及“三场”等重要生境、物种多样性及资源量等产生不利影响的，提出了下泄生态流量、恢复鱼类洄游通道、采用生态友好型护岸(坡、底)、生态修复、增殖放流等措施。
本工程施工段无珍稀鱼类等水生生物的洄游通道及“三场”等重要生境，无珍稀濒危的鱼类。无需下泄生态流量、设置洄游通道等措施。
符合
项目施工组织方案具有环境合理性，对料场、弃土(渣)场等施工场地提出了水土流失防治和生态修复等措施。根据环境保护相关标准和要求，对施工期各类废(污)水、扬尘、废气、噪声、固体废物等提出了防治或处置措施。其中，涉水施工涉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或取水口并可能对水质造成不利影响的，提出了避让、施工方案优化、污染物控制等措施；涉水施工对鱼类等水生生物及其重要生境造成不利影响的，提出了避让、施工方案优化、控制施工噪声等措施。
施工扬尘采用洒水降尘、苫布苫盖等抑尘措施；施工废水沉淀后用于洒水降尘，不外排；施工机械设备、车辆安装基础减振；施工采用分段施工，开挖的土方可及时回填，避免引起水土流失。本工程不涉及饮用水取水口、施工段无珍稀濒危的鱼类，无珍稀鱼类的索饵场、越冬场、产卵场等重要水生生境。
符合
按相关导则及规定要求，制定了水环境、生态等环境监测计划，明确了监测网点、因子、频次等有关要求，提出了开展环境影响后评价及根据监测评估结果优化环境保护措施的要求。
本工程运营期不产生污染物，本次评价按导则要求列出施工期监测计划，明确了地表水、大气、声环境监测点、因子、频次等有关要求，根据监测评估结果优化环境保护措施。
符合
3、与《黑龙江省黑土地保护利用条例》符合性分析
根据《黑龙江省黑土地保护利用条例》（2024 修订版）第四十九条，任何组织和个人应当节约使用黑土。农田改造、河湖清淤、表土剥离等活动中收集的黑土，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备案并取得备案凭证后，可以用于土地复垦、劣质地改良、受污染耕地的风险管控和修复以及园林绿化、苗床苗圃用土、花卉种植等。

本工程表土剥离后暂存在表土暂存场（临时堆场），表土暂存场设在生产生活区，便于就近作为生态恢复用土，本工程剥离的表土全部用于临时占地复垦用土，与《黑龙江省黑土地保护利用条例》要求相符。

4、与《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建设占用耕地耕作层土壤剥离利用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符合性分析

根据《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建设占用耕地耕作层土壤剥离利用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黑政办规〔2021〕18 号），成片开发和城镇批次用地占用耕地的，应在供地前实施耕作层土壤剥离；单独选址项目及其他需要剥离的项目，应在开工建设前按照剥离利用方案要求实施耕作层土壤剥离，并将剥离土壤存储在指定地点或直接输送到再利用场所。耕作层土壤剥离及运输过程中，应采取水土保持和扬尘防治措施，防止土壤和环境污染。土壤存储点的选取应遵循就近存储、易于存放、专人管理的原则，尽量利用废弃土地、闲置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避让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水源地等敏感区域。土壤存储要采取必要的工程防护和保育措施，防止出现水土流失、土壤质量退化和安全隐患。耕作层土壤剥离完成后，由当地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会同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组织验收，验收合格的方能实施项目建设。剥离的土壤优先用于土地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矿废弃地复垦、生态修复等项目，以及新开垦耕地、劣质地或者其他耕地的土壤改良等农业生产生活，富余土壤可以用于绿化。通过市场化有偿使用的，应纳入政府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农村集体土地耕作层剥离的土壤应纳入农村集体产权交易平台），进行公平、公正、公开交易。由县（市、区）政府实施剥离的，土壤利用收益归相应县（市、区）政府；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施剥离的，土壤利用收益归相应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由项目用地单位（个人）实施剥离的，土壤利用收益归相应用地单位（个人）。

本工程永久占地面积为0.41 hm2，占地类型为草地，为荒草地。临时占地面积为0.41 hm2，占地类型为耕地，耕地为一般农田，不属于基本农田，临时占地期满后要在一年内恢复耕作。对于施工临时用地耕地复垦措施主要为：在施工用地前，将表层土剥离，剥离厚度30cm，集中堆置在临时施工区的侧边；用地完成后对场地进行疏松平整，回填剥离表土，达到复耕要求。

综上，本工程与《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建设占用耕地耕作层土壤剥离利用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要求相符。

6、与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符合性分析

根据《绥化市生态环境准入清单（2023年版）》文件，结合黑龙江省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数据应用平台出具的《黑龙江省绥棱县努敏河林富村段治理工程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分析报告》（2026年6月3日），分析本工程与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符合性分析。本项目位于绥化市绥棱县境内，选址位于本项目所在的区域属于优先保护单元（绥棱县一般生态空间优先保护单元，环境管控单元编码ZH23122610002）及一般管控单元（绥棱县其他区域一般管控单元，环境管控单元编码ZH23122630002）。本项目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分析报告见附件。

（1）生态保护红线

努敏河林富村段位于绥化市绥棱县四海店镇林富村段的努敏河沿岸。努敏河是松花江右岸一级支流，也是贯穿绥棱县的主干河流，它发源于小兴安岭西麓，自东北流西南，河流流经绥棱、海伦、望奎、绥化等市县，河流总长265km，流域最大宽度为49km。本工程占地0.45公顷，全部进入努敏河林富村段范围，其中占管理服务区面积0.41公顷，占合理利用区面积0.04公顷。按使用性质分：长期占地0.41公顷。

根据本工程的矢量数据及选址，本工程不占用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地以及其他生态保护红线等环境敏感区，结合黑龙江省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数据应用平台出具的《黑龙江省绥棱县努敏河林富村段治理工程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分析报告》（2026年6月3日），经过分析可知，本工程不占用生态保护红线。

（2）环境质量底线

本工程沿线居民区的环境空气质量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26）中的二类标准要求；地表水环境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的Ⅲ类标准要求。本工程为努敏河中上游林富村段治理工程，项目实施后，不排放大气污染物，不排放水污染物，护岸工程保护岸线稳定性，不会对区域水环境、大气环境造成影响。

（3）资源利用上线

本工程营期不耗费电能、水能、化石及生物能，与资源利用上线要求相符。

（4）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符合性分析

根据《绥化市生态环境准入清单（2023年版）》文件，结合黑龙江省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数据应用平台出具的《黑龙江省绥棱县努敏河林富村段治理工程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分析报告》（2026年6月3日），分析本工程与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符合性分析。本项目位于绥化市绥棱县境内，选址位于本项目所在的区域属于优先保护单元（绥棱县一般生态空间优先保护单元，环境管控单元编码ZH23122610002）及一般管控单元（绥棱县其他区域一般管控单元，环境管控单元编码ZH23122630002）。

本项目与环境管控单元位置关系见图1-1，截图如下：

[image: image2.png]1. g

SRIRTLAR 5 b B 5% T MR A B EE TR 6L B R b B TUH IR TRV 001 P AR,

SHEBRPULAETE 0.00 P AR, HH LSBT 0.00%.

5 E AR B A AT REGE AT 0.00 AR, HIH LT 0.00%. R REXT. 5EKRRYHE FR
EEEIR I 000 FH AR, H0H SHEF000%. Ry REHRT .

S AAKIRRY XA ST 0.00 P AR, HIH &I 0.00%. 5 KPR FHE R X A HH 0.00 FJ75
AR, HIH & BT 0.00%.

SEEE R RICR R IO AREE BT 0.01 FHAR, LIUH HIBE RN 87.77%: 5 £V R 0L SR B 0.00 T
AR, GO SRR 0.00%: —BUE R ICETB VT 0.01 P AR, H5H LR 12.23%.

ST KIR B SE GRY AR AN 0.00 FU7 AR, HIH IR 0.00%: 55T AR BT AUE X A HBLN 0.00 P
AR, HIE SRR 0.00%, SRR SRR KA EBN/NT 001 P AR, HH LI 100.00%.

Loy T R IRAT A 4% b B SO AR BUA B TR I H 5 ORI A R S R B0 X B RN s R R




[image: image3.png]A1 WUH SRR S0 OB T2 BOR S A 2R DL = 3R

HRER &M
. - T - TR
LTS Er7es RE | mmmn | REE T AR |Remsie
EEETARST  mmsww | o | swn | aks EH AR YIK AF0.01 | 87,088
e & | sun | oxe T T R B AF0.00 | 100,008
FRRREL
KRR | R | sn | ame L AF0.00 | 100,008
BRAA LG | oovsowERx | R | s | ams B AT R AF0.00 | 100,008
wpmres | B | sum | sme b B AFool | snam
FRERAT
e | R | sn | ams MBI ATool | 1zom

¥ R RGO I, B E T, — R RIS

2 T B 5% AACKE R X AR R gt &




[image: image4.png]5ABRPR | 5—4RFK | 5-8KPK | SRRFX
KEHER | ARBEH | KEBRRE | EZEER ARER HRZER HEXER | FRAT | FRXE
CPHAR) CPAAR) CPAAR) CPHRR)

- - - FARR FARR Ex Ex - -

3 51 B 5 E KoK 7R YRR XA g &

kPR R SR KA SR SELKERER | SENRAEER | SRRKERER
RERER CEFAE) CFARAE) CRHAE) CPrAE) | | TEREWH | FURAT | FIREE

- FAEzE FARR EHx FEAxR - - -

FATHEA RGP BAERKE) MEingitE

EEE S 5ERGRFH 5 EREFH
Es:d E1:3 Z5 HEZBER BORFREZER | —SRHKAXER | ALY | RS
CFARE) CEHAR) CEARE)
- - - FARR FAEsE EHz - -

50 H 5 BA GRS X BURE EER A g TR

SERGRFH | SARRFX 5ERGFX 5ERGFX
g E1:3 B3 MEBER | BORAXER | SNXEXER | KRXEXER | FRHH | FRXE
CPAAR) CEHAR) CEAAR) CFAAR)

- - S FAAsE FARR Ez Ez - -





[image: image5.png]BRRSE
anam
Roem

WL

b EL 5% G bR R N BURFR TR0 H S35

S o T RN




[image: image6.png]aBH
- R
- e
—8RRE
. RS
5 nasam
= PowE

BT S B SO E M B B TR E iR KA X &N





图1-1  本项目与环境管控单元叠加示意图
本项目与生态环境管控要求符合性分析见表1-3。
本项目所在的区域属于优先保护单元（绥棱县一般生态空间优先保护单元）及一般管控单元（绥棱县其他区域一般管控单元），结合《黑龙江省绥棱县努敏河林富村段治理工程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分析报告》（2026年6月3日）分析可知，本项目符合《绥化市生态环境准入清单（2023年版）》相关要求。



	其他符合性分析
	表1-3  本项目与管控单元管控要求的符合性分析

环境管控单元编码

环境管控单元名称

管控单元类别

管控要求

本项目情况

符合性

ZH23122610002
绥棱县一般生态空间
优先保护单元
一、空间布局约束 
1.区域执行（1）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严格限制与生态功能不一致的开发建设活动。符合区域准入条件的新增建设项目，涉及占用生态空间中的林地、草原等，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办理；涉及占用生态空间中其他未作明确规定的用地，应当加强论证和管理。符合条件的农业开发项目，须依法由市县级及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统筹安排。除符合国家生态退耕条件的耕地，并纳入国家生态退耕总体安排，或因国家重大生态工程建设需要外，不得随意转用。（2）对依法保护的生态空间实行承载力控制，防止过度垦殖、放牧、采伐、取水、渔猎、旅游等对生态功能造成损害，确保自然生态系统的稳定。（3）避免开发建设活动损害其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质量。（4）已经侵占生态空间的，应建立退出机制、制定治理方案及时间表。 2.绥棱县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同时执行（1）饮用水地表水源各级保护区及准保护区内均必须遵守下列规定：<1>禁止一切破坏水环境生态平衡的活动以及破坏水源林、护岸林、与水源保护相关植被的活动。<2>禁止向水域倾倒工业废渣、城市垃圾、粪便及其它废弃物。<3>运输有毒有害物质、油类、粪便的船舶和车辆一般不准进入保护区，必须进入者应事先申请并经有关部门批准、登记并设置防渗、防溢、防漏设施。<4> 禁止使用剧毒和高残留农药，不得滥用化肥，不得使用炸药、毒品捕杀鱼类。<5>禁止建设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6>禁止设置排污口。（2）饮用水地表水源各级保护区及准保护区内必须分别遵守下列规定：<1>一级保护区内：禁止新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已建成的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禁止向水域排放污水，已设置的排污口必须拆除；不得设置与供水需要无关的码头，禁止停靠船舶；禁止堆置和存放工业废渣、城市垃圾、粪便和其他废弃物；禁止设置油库；禁止从事种植、放养畜禽和网箱养殖活动；禁止可能污染水源的旅游活动和其他活动。<2>二级保护区内：禁止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已建成的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原有排污口依法拆除或者关闭；禁止设立装卸垃圾、粪便、油类和有毒物品的码头。<3>准保护区内：禁止新建、扩建对水体污染严重的建设项目；改建建设项目，不得增加排污量。（3）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水环境保护的需要，可以规定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采取禁止或者限制使用含磷洗涤剂、化肥、农药以及限制种植养殖等措施。（4） 饮用水地下水源各级保护区及准保护区内均必须遵守下列规定：禁止利用渗坑、渗井、裂隙、溶洞等排放污水和其它有害废弃物；禁止利用透水层孔隙、裂隙、溶洞及废弃矿坑储存石油、天然气、放射性物质、有毒有害化工原料、农药等；实行人工回灌地下水时不得污染当地地下水源。<1>一级保护区内：禁止建设与取水设施无关的建筑物；禁止从事农牧业活动；禁止倾倒、堆放工业废渣及城市垃圾、粪便和其它有害废弃物；禁止输送污水的渠道、管道及输油管道通过本区；禁止建设油库；禁止建立墓地。<2>二级保护区内：1）对于潜水含水层地下水水源地：禁止建设化工、电镀、皮革、造纸、制浆、冶炼、放射性、印染、染料、炼焦、炼油及其它有严重污染的企业，已建成的要限期治理，转产或搬迁；禁止设置城市垃圾、粪便和易溶、有毒有害废弃物堆放场和转运站，已有的上述场站要限期搬迁；禁止利用未经净化的污水灌溉农田，已有的污灌农田要限期改用清水灌溉；化工原料、矿物油类及有毒有害矿产品的堆放场所必须有防雨、防渗措施。2）对于承压含水层地下水水源地：禁止承压水和潜水的混合开采，作好潜水的止水措施。<3>准保护区内：禁止建设城市垃圾、粪便和易溶、有毒有害废弃物的堆放场站，因特殊需要设立转运站的，必须经有关部门批准，并采取防渗漏措施；当补给源为地表水体时，该地表水体水质不应低于《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Ⅲ类标准；不得使用不符合《农田灌溉水质标准》的污水进行灌溉，合理使用化肥；保护水源林，禁止毁林开荒，禁止非更新砍伐水源林。
黑龙江省绥棱县努敏河林富村段治理工程新建护岸工程，属于防洪除涝工程，属于水利公益性防洪基础设施，无生产排污、无畜禽养殖、无工业建设内容，工程建设目的是建设河道岸坡、防治河岸坍塌、减少水土流失、保护河道水生态与水源环境、加固保护沿岸国土与人居安全，和优先保护单元涵养水源、维护流域生态稳定的管控导向一致，项目无管控清单中明令禁止的各类建设活动。工程实施目的为在施工前报请相关主管部门同意，取得审批手续，在完善林地、草地等占地法定审批手续、落实施工期生态保护与水土保持措施前提下，符合 ZH23122610002 绥棱县一般生态空间（优先保护单元）各项管控要求。
符合

二、污染物排放管控 
/
本工程为护岸建设工程，属于防洪除涝工程，建成后不涉及废气、废水、噪声、固废等排放。
符合

三、环境风险防控 
/
/
符合

四、资源开发效率要求 
/
/
符合

ZH23122630002
绥棱县其他区域
一般管控单元
一、空间布局约束 
执行 1.引导工业项目向开发区集中，促进产业集聚、资源集约、绿色发展。2.强化节能环保标准约束，严格行业规范、准入管理和节能审查，对电力、钢铁、建材、有色、化工、石油石化、船舶、煤炭、印染、造纸、制革、染料、焦化、电镀等行业中，环保、能耗、安全等不达标或生产、使用淘汰类产品的企业和产能，要依法依规有序退出。
本工程为护岸建设工程，属于防洪除涝工程，属于防洪除涝工程，属于水利公益性防洪基础设施，无生产排污、无畜禽养殖、无工业建设内容。
符合

二、污染物排放管控 
/

/
符合

三、环境风险防控 
/

/
符合

四、资源开发效率要求 
/

/
符合




二、建设内容
	地理位置
	本工程建设地点位于黑龙江省绥化市绥棱县四海店镇境内，位于努敏河林富村向阳水库渠首上游左岸段，为线性工程。本工程起点始于上游已建护岸工程（林富村西北约1.4km处），沿着努敏河左岸岸线向西北方向布置，终点接至下游已建护岸工程，桩号为0+000～0+416。地理坐标：起点（127°36′36.450″，47°35′22.713″），终点（127°44′23.650″，47°35′28.296″）；总长度0.416km。

	项目组成及规模
	1、建设背景
近年来努敏河流域发生了多次大洪水，特别是汛期、暴雨天气，降雨集中，形成了典型的春旱夏涝，造成了较为严重的水旱灾害。努敏河林富村段左岸出现河流改道情况，形成汊河，汊河使1#拦河坝及2#拦河坝失去功能，从而使向阳水库引渠无法引水，影响向阳水库蓄水及引渠两岸耕地耕种，对引渠40.2 km沿线灌区及努敏河下游灌区灌溉存在极大的隐患。如果不进行治理，该处河流改道将严重冲刷后侧林地，极易造成水土流失。

为了解决河段现状冲刷、坍塌、生态退化等问题，本次拟建设黑龙江省绥棱县努敏河林富村段治理工程，工程通过对林富村段努敏河左岸护岸砌建治理，以保障河道行洪安全、稳固岸坡土体、防治水土流失、修复河道生态环境为核心目标，以保证向阳水库引渠正常引水，保障努敏河沿岸农村及耕地安全，保证下游灌区灌溉，结合统筹防洪安全、生态保护、岸线稳定及人居环境提升需求，以保障下游乡镇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促进当地社会和谐及经济可持续发展作为工程任务。
2、工程建设内容及规模
工程建设内容：新建护岸1处，位于向阳水库渠首上游林富村段左岸，护岸总长度416m。设计采用雷诺护垫进行护砌，雷诺护垫厚30cm，下铺设砂砾石垫层10cm，最下铺设无纺布或复合土工膜一层，设计坡比1:2.5，护岸底部设计采用抛石固脚。

表2-1  主要建设内容情况一览表
工程分类

工程名称

建设内容及规模

主体工程

护岸工程

新建护岸1处，总长0.416km。护岸采用雷诺护垫进行护砌，雷诺护垫厚30cm，下铺设砂砾石垫层10cm，最下铺设无纺布或复合土工膜一层，设计坡比1:2.5，护岸底部设抛石固脚。设计迎水侧采用抛石固脚，迎水侧设格宾石笼固脚，固脚尺寸宽×高为1.5×0.5m。工程均可在枯水期施工，护岸底部涉水，施工设计采用抛石固脚方式，不需要设置围堰，无需施工导流。
辅助工程

堤防管理站

黑龙江省绥棱县努敏河林富村段治理工程在建设期由绥棱县水务局组织成立工程建设管理站，建设管理站隶属于绥棱县水务局。目前绥棱县堤防河道服务中心和绥棱县水务局一起办公，暂时不需新建堤防管理房。
临时工程

料场

工程所需材料砂砾石购于就近砂料场，石料由双录乡购入，材料全部用汽车运输到工地，根据绥棱县近期水利工程实施情况，其质量和储量满足工程需要。
取土场
本工程不单独设置取土场，工程外借土方 2609.55m3，全部为外购砂石料，无外购土。
弃土场
工程不专门设置弃土场，工程共产生余方 297.08m3，开挖土方优先考虑利用至回填用土，经土石方平衡后产生余方，平摊至管理范围河道背水坡，最终与周围地势顺接。
建筑材料

①工程所用的主要建筑材料的水泥、商品混凝土、钢筋、成材、原木等均从绥棱县等产地购置，综合运距25km；

②工程所需砂、砾石等，就近从砂场购买，综合运距25km；

③块石需从双录乡合规石场购置，综合运距60km；

④汽油、柴油从附近加油站就近购买，综合运距10km。

施工生产生活区
本项目为线性工程，考虑到工程施工占线相对较短，周边交通便利，本工程设置一个施工生产生活区，位于堤防工程桩号 0+030 处南侧，不设置机械维修，不涉及混凝土生产；生产生活区占地面积0.04hm2。

施工生产生活区包括施工生产区、物料堆放场和生活区等，施工生产区主要包括施工仓库（包括水泥库、器具仓库等）、施工工厂（包括钢筋加工厂等）。
施工材料临时堆场
施工材料临时堆放，在永久占地范围内，不单独设置临时堆场。无纺布、钢筋等施工材料少量购入，根据施工生产计划提前一天拉运进入施工场地，满足生产需求，不大量储存。
表土临时堆场
表土剥离厚度为30cm，项目主体工程和施工生产生活区共剥离表土量约为 940m3。
②主体工程不设置表土临时堆场，剥离的表土沿线临时堆存在永久占地范围内，随着施工前进而移动，占地类型为荒草地。主体工程区表土与回填土临时堆置在该区域内的一侧，在临时堆土堆置时，表面苫盖密目网，并在表土回填前，对密目网进行拆除。经计算，铺设 密目网341.67m2。
②临时占地为施工生产生活区，占地面积共计0.04 hm2。新建表土临时堆场占地约为0.01hm2，占地面积较少，堆置在施工生产生活区内不会影响施工生产生活区内其他系统的布置，施工生产生活区占地面积满足要求。表土临时堆置前，对临时堆置区域四周进行编织袋土埂拦挡，坡顶及坡面采用密目网苫盖，土埂双层“品”字形排列，表土暂存场周围设置截水沟、挡土墙，表土表面播撒草籽。施工结束后及时将事先收集的表层土进行场地覆土平整，减轻对土地生产力的不利影响。
施工道路

无新建施工道路，维修临时道路1.5km。

①对外交通：工程所在地道路可直达施工地点，道路状况良好，对外交通便利，可满足工程所需建筑材料的运输。

②工程区内现有交通道路为渠堤道路，路况一般，为满足工程施工期的土料运输、砼水平运输及其它生产、生活资料的运输，对部分交通道路进行维修加固，形成场内外交通网。
工程占地

永久占地

新建护岸1处，长度0.416km，永久占地面积为0.41 公顷，占地类型为草地。护岸工程均位于原有河道及行洪滩地管理范围内，计入原有水利用地内永久工程占地，不需新增永久占地。
临时占地

新增临时占地0.04公顷，占用地类为耕地，不涉及永久基本农田，主要为施工生产生活区；临时工程和施工营地周边均无环境保护区等环境敏感区域，对施工期产生的废污水、扬尘、噪声、固体废物加强管理，减小其对环境的污染。施工结束后需对工程临时占用耕地进行复垦。
土石方工程

土石方调运坚持尽量减少取、弃方量的原则，土石方工程主要集中在护岸工程开挖、填筑等工程。工程总量为6872.33m3，工程动用土石方总量为6172.95m3，其中开挖方1930.24m3（表土剥离940.00m3），回填方4242.71m3（表土回填940.00m3），余方297.08m3，本工程未设置弃土场，主体经土石方平衡后产生余方，余方平摊在管理范围河道背水坡。
移民安置
本次护岸工程均位于原有河道及行洪滩地内，不涉及占用集体土地问题，本工程不涉及移民安置问题。
公用工程

供电

本工程设置 1 台柴油发电机，电机功率为 25kW，施工用电采用自发电。运营期无新增用电需求。
给水

施工用水采用一级提水，取自河道；生活用水采用就近村屯井水，经过消毒处理后饮用。运营期无给水需求。
排水

施工人员生活污水排入可移动式卫生间，施工废水经隔油池和沉淀池处理后回用于施工场地洒水抑尘，不外排。运营期无排水需求。
供热

本工程冬季不施工，无需供热。

环保工程

施工期

废水防治措施

①施工人员生活污水排入可移动式卫生间，定期清掏外运堆肥。

②少量养护废水，自然蒸发，不会对周围水环境造成影响。
废气防治措施

①施工场地洒水降尘；

②装卸、运输、转运和临时存放等全部过程中，应采取防风遮盖措施或密闭处理；

③本工程沿线500m范围内无村庄等环境空气保护目标，最近居民区为林富村，距离工程约1.4km，距离较远。对施工沿途经过的村庄采取洒水降尘措施；
④定期对施工机械及设备、车辆进行维护；

⑤施工场地周边进行绿化。
噪声防治措施

①尽量选用低噪声的施工机械或工艺，从根本上降低噪声源强；

②合理规划安排施工场地（尽量远离敏感点），本工程沿线500m范围内无村庄等声环境保护目标，最近居民区为林富村，距离工程约1.4km，距离较远；

③严禁高噪音、高振动的设备在中午及夜间休息时间作业；

④尽可能避免高噪声设施的同时运行；

⑤通过沿线居民点时应限速、禁鸣，夜间禁止运输。
固体废物防治措施

①设置垃圾箱，施工人员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后由市政环卫部门统一集中处理；

②本工程弃渣，除利用至护岸填筑，剩余的弃料平摊在管理范围河道背水坡。

③废弃钢材、包装袋等能够回收利用的送交废旧物资回收站处理。不能回收利用的废弃边角料等送市政部门指定地点堆存处理。

④本项目施工期采用柴油发电机组发电，柴油使用后将产生废油桶，返回柴油供应商用于盛装柴油的原始用途，不作为固体废物处置。
生态保护措施

①选线优先采取避让措施，避让基本农田，采用调整施工时序，避让鸟类迁徙及繁殖期施工，避让鱼类产孵施工，施工废水禁止外排水环境，尤其是努敏河河道内；固体废弃物禁止抛洒至努敏河，维护水生生态环境；

②加强野生动物保护法规的宣传和教育，严禁猎捕野生动物；

③施工前对表土进行剥离、保存，用于施工结束后地表恢复；

④临时占地就地自然恢复，要在治理工程结束后立即进行植被恢复，植被恢复物种的选择应以乡土植物为主；

⑤场地周边绿化；

⑥料场开采前剥离表层腐殖土，施工结束后回填并恢复地表植被。
运营期

生态保护措施

①随着护岸等环保措施的落实，不仅起到保护作用，而且美化环境；

②工程施后努敏河可满足排水需要，改善现状汛期洪水倒灌，淹没沿岸及下游耕地现象，保护了下游农田生态环境；

③工程运行后，治理区域的陆域生态环境将得到有效保护，大大减少洪涝灾害的概率，对改善区域陆域生态环境较为有利；

④工程使得区域排涝能力大大提高，有利于评价范围内的植物生长，免受涝灾和旱灾，生态系统脆弱性减低，抗干扰能力和扰动后的恢复能力都将得到改善，对生态环境稳定和平衡有利。
拟建项目主要工程量见表2-2。
表2-2  黑龙江省绥棱县努敏河林富村段治理工程量汇总表

编号

工程项目名称

单位

数量

备注

一

林富护岸工程
m

416

(1)
土方开挖
m3
990.24

(2)
土方回填
m3
693.16

利用方，砂砾料
(3)
土方回填
m3
2489.64

外运3km，砂砾料

(4)
雷诺护垫
m3
932.24

厚30cm

(5)
砂砾石垫层
m3
393.95

厚10cm

(6)
复合土工膜
m2
1052.14

15kN/m
(7)
无纺布
m2
3178.54

15kN/m
(8)
格宾固脚
m3
312.00

厚50cm

(9)
抛石固脚
m3
551.77

(10)
背坡抛石填筑
m3
509.34

(11)
背坡无纺布
m2
711.42

2、工程等级及防洪标准
根据《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SL252—2017）及《防洪标准》（GB50201—2014）规定：工程的防洪标准按照保护区范围及保护对象的重要性确定。根据《堤防工程设计规范》（GB50286-2013）规定，确定护岸工程建设标准，护岸工程为5级建筑物。

护岸工程顶高程按10年一遇天然洪水位控制，高于10年一遇洪水位的滩面，护岸顶至洪水位以上0.50m；低于10年一遇洪水位的滩面护至滩面顶。底高程护至枯水位以下1:3.0-1:4.0的缓坡处，水平段长度为3倍的冲刷坑深度。

3、工程占地及搬迁安置 

（1）工程占地

本次护岸工程位于原有河道及行洪滩地内，在河道管理范围用地内进行施工建设，不新增永久占地。工程建设占地总面积0.45hm2，其中永久占地面积 0.41hm2，临时占地面积0.04hm2。

安置情况

本次护岸工程均位于原有河道及行洪滩地内，不涉及占用集体土地问题，工程不涉及居民迁移、企业、房屋等的拆迁，因此不需移民安置。

具体占地情况见表 2-3。
表 2-3  工程占地情况一览表

防治分区

占地面积（hm2）

占地性质

耕地

草地

合计

主体工程区

　

0.41 

0.41 

永久占地不新增
施工生产生活区

0.04 

　

0.04 

临时占地新增
合计

0.04 

0.41 

0.45 

　

（3）耕地占补平衡及临时用地复垦
①避让原则

选线优先采取避让基本农田原则，少占耕地。本项目临时占地包括施工生产生活区，由于护岸周边主要为农田，施工营地应与河流保留一定的防护距离，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不得随意排入河流，有害的施工材料尤其是散装材料的堆放要远离水体，防止由暴雨径流冲入水体，影响水质。本项目新增临时占地0.04公顷，临时占用地类为耕地，不涉及永久基本农田，施工结束后需对工程临时占用耕地进行复垦。
②耕地占补平衡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国家实行占用耕地补偿制度，按照„占多少，垦多少‟的原则，由占用耕地的单位负责开垦与所占用耕地的数量和质量相当的耕地；没有条件开垦的或者开垦的耕地不符合要求的应当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规定缴纳耕地开垦费，专款用于开垦新的耕地。”

本工程临时占用耕地面积0.04 hm2，应由业主单位委托专业部门编制耕地占补平衡方案，本工程根据《黑龙江省耕地开垦费征收和使用管理办法》、《黑龙江省土地管理条例》规定对耕地开垦费进行了概算，已列入工程总投资概算中。
③耕地临时用地复垦
施工中临时占用耕地面积0.04 hm2，临时用地复垦原则为按土地原用途进行恢复，临时占地期满后要在一年内恢复耕作。

对于施工临时用地耕地复垦措施主要为：在施工用地前，将表层土剥离，剥离厚度 20cm，集中堆置在临时施工区的侧边；用地完成后对场地进行疏松平整，回填剥离表土，达到复耕要求。

对于料场用地耕地复垦措施主要为：在施工用地前，将表层土剥离，剥离厚度 20cm，集中堆置在临时施工区的侧边；用地完成后，根据料场开挖深度和面积，计算回填土方量，填完开挖面后，回填剥离表土，由当地土地管理部门负责组织外运复垦，达到复耕要求。

耕地复垦费用主要依据黑土〔1991〕第81号《关于印发“黑龙江省土地复垦费收取标准”（试行）的通知》规定估算，并将耕地复垦费已列入工程总投资概算中。

表2-3  表土剥离平衡一览表

项目
剥离面积
（hm2）
剥离厚度
（m）
剥离量
（m3）
回填面积
（hm2）
回填厚度
（m）
回填量
（m3）
主体工程区
表土
0.41
0.2
820

0.41
0.2
820
施工生产生活区
表土
0.04
0.3
120

0.04
0.3
120
合计
0.45
940
0.45
940
4、土石方平衡 
土石方调运坚持尽量减少取、弃方量的原则，土石方工程主要集中在护岸工程开挖、填筑等工程。工程动用土石方总量为6172.95m3，其中开挖方1930.24m3（表土剥离940.00m3），回填方4242.71m3（表土回填940.00m3），余方297.08m3，本工程未设置弃土场，主体经土石方平衡后产生余方，余方平摊在管理范围河道背水坡。土石方平衡计算见下表。 
表2-4  土石方平衡表  单位：m3
分区

项目

开挖

回填

外借

余方

数量

来源

数量

去向

主体工程区

土方

990.24

3302.71

2609.55

周边合规

砂石料场　

297.08

平摊在管理范围内
河道背水坡

表土

820

820

　

　

　

　

施工生产生活区

表土

120

120

　

　

　

　

合计

　

1930.24

4242.71

2609.55

　

297.08

　

[image: image7.png]1\\\\\\\\\\\\\\
| 5 £
[ ]
L g g
% £
L _
N ERE
I =]
g &
I8 m
[
IE £
r\\\\\\w_ \\\\\\\
PR N I
oz B B
o ] =
Pl |B||E H
B @
S H|E )
e s et
e e s
BEREIE z
g 5 g
| = Sl =l &
| & - m "
& EE R
_ _—

THTER
BTAFEEK

|




图2-1  土石方平衡图   单位：万m3
5、交通运输 
无新建施工道路，维修临时道路1.5km。

对外交通：本工程对外交通较方便，所修工程均为靠近城镇的部分，项目区附近有省、县级公路通过，有乡道能到达施工场区。

对内交通：工程区内现有交通道路路况较差，部分路段需要进行维修加固，形成场内外交通网。项目区需要维修临时道路1.5km。

6、工程总投资

工程总投资：158.76万元。

7、施工进度
本工程施工周期预计为 6个月，本工程预计于 2026年 8 月开工，预计于 2027 年4 月工程完工。

8、工程运行方式
本次治理工程为新建护岸工程，属于公益性水利基础设施，采用常态化日常管护+季节性专项运维+汛期应急保障相结合的运行管理模式，遵循“专人负责、定期巡查、常态养护、及时处置、长效稳定”的运行原则，在工程运行期，保证工程运行、管理、维护运行，确保护岸结构完好、功能正常、效益持久发挥。

	总平面及现场布置
	工程布局情况

（一）总体要求

本河流护岸工程遵循“顺应河势、因势利导、安全稳固、生态适配”的总体布局原则，结合治理河段河道现状、地形地貌、水流特性及沿岸保护需求开展整体布局，严格按照征地占用，尽量减少临时占地，合理设计施工顺序，布局方案贴合努敏河河道自然形态，兼顾防洪安全与生态景观效果。

治理工程整体沿努敏河林富村段河道左岸岸线布置，整体岸线走势平顺流畅，与上下游原有河道岸线、护岸工程顺畅衔接，无突兀拐点及阻水结构。根据河段不同区段冲刷程度、岸坡土质条件及防护需求，实行分段差异化布局：针对凹岸冲刷严重、岸坡坍塌频发的重点危险区段，采用高强度护岸结构布局，强化堤脚防冲、坡面固坡设计；针对岸坡稳定、水流平缓的一般区段，以生态护岸布局为主，兼顾防护与生态修复功能；针对河道狭窄、行洪瓶颈区段，优化岸线布局，拓宽规整行洪断面，保障水流顺畅。

（二）工程布局
1、工程等级及洪水标准

根据《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SL252—2017）及《防洪标准》 （GB50201—2014）规定：工程的防洪标准按照保护区范围及保护对象的重要性确定。根据《堤防工程设计规范》（GB50286-2013）规定，确定护岸工程建设标准，护岸工程为 5 级建筑物。 
护岸工程顶高程按 10 年一遇天然洪水位控制，高于 10 年一遇洪水位的滩面，护岸顶 

至洪水位以上 0.50m；低于 10 年一遇洪水位的滩面护至滩面顶。底高程护至枯水位以下 1:3.0-1:4.0 的缓坡处，水平段长度为 3 倍的冲刷坑深度。 

根据国家地震局《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本区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为0.05g，该区相应的地震基本烈度Ⅵ度。设计烈度采用基本烈度，为Ⅵ度，依据《水工建筑物抗震设计标准》（GB51247-2018）规定，可不进行抗震计算。

2、工程布局

黑龙江省绥棱县努敏河林富村段治理工程根据项目区水毁状况、工程位置及使用功能等，按照区域防洪标准设计，坡比、结构厚度、基础埋深均满足抗冲刷、抗滑移、抗倾覆稳定要求。本次治理工程主要为努敏河左岸护岸工程建设，新建护岸1处，位于向阳水库渠首上游左岸，新建护坡工程0.416km，连接已建护岸工程。设计采用雷诺护垫进行护砌，雷诺护垫厚 30cm，下铺设砂砾石垫层 10cm，最下铺设无纺布或复合土工膜一层，设计坡比 1:2.5，护岸底部设抛石固脚。 

护岸工程配套的排水设施、生态绿化、安全标识等附属工程同步沿护岸全线规整布置，与主体工程融为一体，形成“主体防护+辅助配套+生态修复”的一体化河道防护布局体系，有效覆盖治理河段所有隐患区域，全面提升河段整体防护能力。
二、施工布置情况

本工程施工布置坚持“因地制宜、节约用地、就近布置、便捷高效、环保合规、减少扰民”的布置原则，结合工程线路长、单点工程量分散、临水施工的特点，统筹规划施工区域、临时设施、施工道路、物料堆放及水电布设，科学合理布置整体施工体系，保障施工有序、安全、高效推进。

（一）施工布置原则
工程为线性护岸建设工程，无集中大型施工场地，采用分段流水施工模式，按治理段落划分多个施工单元，逐段推进岸坡整治、护岸施工、生态修复及配套工程建设。结合工程沿线地形空旷、沿岸交通便利的特点，就近布设临时施工区域，不占用基本农田、不破坏原有河道水系及植被地貌，最大限度减少对周边生态及居民生活的影响。

施工临时道路利用现有道路或堤顶作为交通道路，施工期间应经常进行维修保护。

（二）主体工程施工布置
本次治理工程为黑龙江省绥棱县努敏河林富村段治理工程，位于向阳水库渠首上游林富村段左岸，新建护岸长0.416 km，桩号为 0+000～0+416，护岸起至上游已建护岸工程（林富村西北约1.4km处），下游接至已建护岸工程，全长0.416 km，紧贴原河床建设，设计与现状护岸一致。

（1）护岸型式
根据护岸地形条件，本着就地取材，经济合理，施工方便，能够保证施工质量，结合周围的生态环境，初步拟定铅丝石笼、干砌石和雷诺护垫三种护岸型式进行方案比较。铅丝石笼护岸厚度 40cm，下设砂砾石垫层 10cm，其下铺一层无纺布。干砌石护岸厚 30cm，下设砂砾石垫层 15cm，其下铺一层无纺布。雷诺护垫厚 30cm，下设砂砾石垫层 10cm，其下铺一层无纺布。 

表2-5  护岸型式方案比较表

护岸型式

干砌石

铅丝石笼

雷诺护垫

砂砾石垫层

无纺布

投资

(m3)

(m3)

(m3)

(m3)

(m2)

（元）
单价

397.24

403.58

500.37

175.39

10.40

干砌石

953.38

210.47

83.20

1247.04

铅丝石笼

1291.46

140.31

83.20

1514.97

雷诺护垫

1200.89

140.31

83.20

1424.40

方案比选结果：三种护岸型式经投资比较相差不大，价格由高至低依次排列分别为铅丝石笼、雷诺护垫、干砌石。干砌石护岸较为经济。本工程护岸处于由于深泓紧靠河岸，且水位较深，考虑河水施工的影响，不宜采用深埋固脚的干砌石护砌结构型式，同时兼顾经济性，故护岸结构采用雷诺护垫进行护砌，新建迎水侧雷诺护垫护砌护岸段总长416m，设计迎水侧采用抛石固脚，迎水侧设格宾石笼固脚，固脚尺寸宽×高为1.5×0.5m。

（2）护岸工程的结构设计

设计采用雷诺护垫进行护砌。护岸工程沿河岸进行布置。考虑工程投资及多年防汛运行条件，在满足护岸工程安全的条件下，尽可能增加护砌建设长度。护岸顶高程按 10 年一遇天然洪水位控制，高于 10 年一遇洪水位的滩面，护岸顶与洪水位齐平；低于 10 年一遇洪水位的滩面护至滩面顶。护岸底高程护至枯水位以下 1:3.0-1:4.0 的缓坡处，水平段长度为 3 倍的冲刷坑深度。 
（3）护岸结构

新建护岸1处，位于向阳水库渠首上游左岸，林富护岸总长度416m。设计采用雷诺护垫进行护砌，雷诺护垫厚30cm，下铺设砂砾石垫层10cm，最下铺设无纺布或复合土工膜一层，设计坡比1:2.5，护岸底部设抛石固脚。

为保证水下施工，护岸底部设抛石固脚，抛石迎水坡坡比1:1.5，平均厚度0.80m，高度一般平施工期水位。顶部设计有水平段封顶，水平段封顶长1.00m。水毁成汊河处背水坡填筑抛石进行防护，下设无纺布一层。

雷诺护垫护岸结构上部雷诺护垫厚度为30cm，下铺10cm厚砂砾石，下设无纺布或复合土工膜一层。迎水侧桩号0+000-0+065、0+150-0+416段采用无纺布，规格为15kN/m；迎水侧桩号0+065-0+150段，为提高防渗性能，采用复合土工膜，规格为15kN/m。护岸顶部雷诺护垫水平段封顶长1.00m，护岸底部格宾水平段固脚长1.5m，厚度0.50m。岸坡在尽量保持原有边坡的基础上稍做整形，局部地段整形时适当回填，回填土需要压实，护岸坡比一般为1:2.5。雷诺护垫垂直岸线铺设，两端需要适当抛石封坡。护岸护砌的顶部高程随着地形的起伏而稍有变化，护岸顶部水平段一般护砌至现状河岸顶部。护岸底部抛石延伸至深泓线，并满足河床最大冲刷深度的要求。

①雷诺丝网及钢丝原材料要求

雷诺护垫结构是由双绞合六边型金属网格组合而成，网面抗拉强度不小于30kN/m。网面钢丝直径分两种，盖板2.7mm，边板、端板、隔板及底板2.7mm；边端钢丝直径3.4mm；绑扎钢丝直径2.2mm；钢丝直径公差±0.06mm。钢丝最小抗拉强度需在350N/mm2-500N/mm2，经过拉伸加工的成品钢丝最小断裂延伸率为8%，实验要求样品长度不短于25cm。钢丝直径公差均指未拉伸前，钢丝丝径和延伸率的测量应该在每批钢丝编织前任意抽取样品检测。

所采用的雷诺护垫规格为30cm，内部每间隔1米采用双隔板隔成独立的单元；宽度一般为2m，长度一般为3、4、5、6m；长度、宽度公差±5％，厚度公差±2.5cm；雷诺护垫为一次成型生产，除盖板外，边板、端板、隔板及底板间不可分割。雷诺护垫规格详见表2-6。

表2-6  双隔板雷诺护垫规格型号表

尺寸

长度（m）

宽度（m）

厚度（cm）

隔板间距（m）

数值

3、4、5、6

2、3

30

1

雷诺护垫网孔规格为：6(D)×8(L)cm，其中D的误差范围：-0～+0.8cm，L的误差范围：±0.8cm，D为两个双绞合同侧之间的距离。

雷诺护垫钢丝镀层为10％铝－锌合金，最低镀层重量见表2-7。
表2-7  镀层最低重量表

项目

绑扎钢丝

网面钢丝

边端钢丝

盖板
边板、端板、隔板及底板
钢丝直径

ømm

2.2

2.7

2.7

3.4

最低Galfan镀层重量

g/m2
230

245

245

265

②组装要求

从捆扎包中把折叠的单位取出并放置在坚固和平整的地面上，然后展开并压平成原形状。前、后和尾板应该翻开至垂直位置完成一个敞开的盒子形状。侧翼应适当地折叠并互相交叠。所有的间隔板和尾板都要固定和系紧在护垫的前、后板上。雷诺护垫在组装后，侧面，尾部和间隔都应竖立，并确保所有的折痕都在正确的位置，每个边的顶部都水平。最后用绑扎钢丝把雷诺护垫的边连接。

将雷诺护垫放到设计位置：在完成组装以后，护垫被一个接一个地摆放在合适的地点。为了构成完整的结构，用钢丝或钢环把所有相邻空护垫沿其接触面的边联接。在陡的坡面上，雷诺护垫应在最上面的面板用硬木栓固定在地面上。
翻边要求：网面钢丝缠绕在边端钢丝上≧2.5圈。

封边要求：将护垫盖铺上，用适当的工具把护垫盖和即将被连接的边拉近。护垫盖和所有的边、尾端和间隔板紧紧地绑扎在一起。用交互的双的和单的钢丝圈结或钢环加固的方法把护垫盖连接在雷诺护垫的端板，边板和隔板上。绑扎钢丝必须与网面钢丝采用同样的材质，按照间隔0～15cm单圈－双圈交替绞合，并且间距15cm采用钢环加固。

③充填石料

雷诺护垫充填石料必须是新鲜或微风化岩石，饱和抗压强度＞30Mpa，软化系数＞0.75，冻融损失率＜1%。石料粒径7cm～15cm，d50＝12cm，在不放置雷诺护垫表面的前提下，超逊径不超过20%。超大的石头尺寸必须不妨碍用不同大小的石头在石笼内至少填充两层的要求。在填充石料时应注意不损坏石笼上的镀层。石料充填要求紧密，需采用部分人工砌筑以保证石料孔隙率较小。

④格宾石笼固脚

格宾石笼固脚规格为1.5×0.5m，长度一般为2、3、4m，内部每间隔1米采用隔板隔成独立的单元。网孔规格为：8(D)×10(L)cm，充填石料粒径10cm～25cm，d50＝18cm。格宾石笼固脚网面钢丝（包括盖板、边板、端板、隔板及底板）直径2.7mm，边端钢丝直径3.4mm，绑扎钢丝直径2.2mm；其它要求同雷诺护垫。

（4）主要工程量
本项目为新建护岸工程，主要工程量见下表。
表2-8  本工程工程量汇总情况一览表
序号
工程名称

单位

数量

备注
1
护岸工程长度
m
416
2
土方开挖
m3
990.24
3
土方回填（利用方）
m3
693.16
利用方，砂砾料
4
土方回填（外运7km）
m3
2489.64
外运3km，砂砾料
5
雷诺护垫
m3
932.24
厚30cm
6
砂砾石垫层
m3
393.95
厚10cm
7
复合土工膜
m2
1052.14
1 5kN/m
8
无纺布
m2
3178.54
15 kN/m
9
格宾固脚
m3
312.00
厚50cm
10
抛石固脚
m3
551.77
11
背坡抛石填筑
m3
509.34
12
背坡无纺布
m2
711.42
（三）临时设施布置

根据施工段落分布，就近分散布置临时施工设施，主要包括临时办公生活区、物料堆放场、机械停放场、临时加工场等。临时场地优先选用沿岸闲置空地、平整荒地，场地采用硬化、排水、围挡防护措施，做好扬尘、污水、废渣管控。砂石、水泥、生态苗木等施工物料分区分类堆放，做好防雨、防潮、防晒防护；施工机械设备集中停放、统一管理，保障施工场地整洁规范。

本项目施工作业区沿着线性工程进行临时布设，不新增占地，均在永久占地内进行施工作业，不新增占地，均在永久占地内进行施工作业。项目区内未设置机械检修区，若机械发生故障，将设备就近拉运至修理厂进行检修；本项目施工机械夜间停放至林富村内，施工场地内仅设办公区，施工人员租住在林富村，采用送饭配餐形式。 
1、施工生产生活区
本项目为线性工程，为方便施工，结合实际情况，本项目施工作业区沿着线性工程进行临时布设，不新增占地，均在永久占地内进行施工作业，不设置机械检修区，若机械发生故障，将设备拉至设备修理厂进行检修；不设置拌合系统，不涉及混凝土生产。

考虑到工程施工占线相对较短，周边交通便利，本工程设置一个施工生产生活区，位于堤防工程桩号 0+030 处南侧，占地面积0.04hm2，占地类型为耕地。施工生产生活区主要包括施工生产区、物料堆放场和生活区等，施工生产区主要包括施工工厂、施工仓库等。本项目施工机械夜间停放至林富村内，不在施工场地内设办公生活区，施工人员可就近租住在林富村，采用送饭配餐形式。 

2、料场

（1）取土场

本工程不设置取土场，工程外借土方2609.55 m3，全部为外购砂石料，无取土。

（2）其他

①本工程所用的主要建筑材料的水泥、商品混凝土、钢筋、成材、原木等均从绥棱县等产地购置，综合运距25km，由汽车通过公路运输到工地，堆放至施工作业带内，苫布苫盖。

②工程所需砂、砾石等，砂石料就近取自周边合规砂石料场，料场已依法办理采矿、水土保持及用地相关手续，满足设计的级配要求，运输采用苫盖方式，沿线做好扬尘管控。综合运距25km。

③双录乡存在合规采石料场等，岩质坚硬、饱和抗压强度≥30MPa，满足雷诺护垫、抛石固脚石料要求；块石需从双录乡石场购置，综合运距60km，符合就近取材、降低运距成本要求。
④汽油、柴油从附近加油站就近购买，综合运距10km。

3、弃土场
本工程不专门设置弃土场，工程经土石方平衡后共产生余方297.08 m3，最终平摊至管理范围占地内河道背水坡，最终与周围地势顺接。根据现场踏查及与建设单位核实，河道两侧管理范围宽2m，弃渣堆置面积为0.03hm2，堆高约3m，后期回覆表土后栽植灌木柳。

4、施工料场
施工材料临时堆放在永久占地范围内，不单独设置临时堆场。

5、表土堆场
护岸工程等施工活动，对原堤防本身占地造成扰动，主体工程剥离的表土沿线临时堆存在占地范围内，扰动范围均在原有堤防护坡上和施工作业带，主体工程根据需求进行征用和扰动，满足节约用地和减少扰动的要求。

本工程采用集中和分散的方式布置施工生产生活区，本工程共划分 1 个施工生产生活区，施工期间将该区剥离的表土临时堆置在占地范围内，临时堆土场占地面积为0.01 hm2，临时堆土占地面积较少，堆置在施工生产生活区内不会影响施工生产生活区内其他系统的布置，临时占地面积满足施工要求。 

工程共剥离表土 940m3，剥离区域为主体工程区和施工生产生活区，工程剥离表土全部回填至剥离的区域。经现场调查及查阅资料，工程施工时进行表土剥离，剥离厚度 20~30cm，表土平衡表详见表 2-4。表土剥离后分别在各自区域进行临时堆置， 表土临时堆置期间，采取临时措施防护可有效避免水土流失，保护表土资源，施工结束后，表土用于植被建设及复耕用土。

综上可知，本工程表土临时堆场设置在在永久占地范围内，不单独设置表土堆场，随着施工前进而移动。临时堆土场进行临时堆存，在施工结束后的进行表土回覆。采取表土剥离和回填措施，实现了表土资源的充分利用，防护措施的可行。

（三）施工道路布置

充分利用沿岸现有乡村道路、滨河便道作为主要施工通行道路，满足物料运输、机械进场、人员通行需求。针对局部路段通行条件较差的区域，临时修整拓宽施工便道，便道紧贴施工岸线布置，尽量缩短运输距离，减少土方开挖和植被破坏。施工期间定期养护施工道路，保障道路通畅，施工结束后对临时便道、临时场地进行平整复绿，恢复原有地貌环境。

本工程需要维修临时道路1.5km，不新增占地。
（四）施工水电布置

施工用水就近取用河道洁净水源，设置简易沉淀过滤设施，满足混凝土养护、场地降尘、绿化浇灌施工需求；施工用电优先接入周边现有电网，同时配备备用发电机组，保障连续施工，杜绝停电停工影响施工进度。施工现场严格落实用电安全规范，布设标准化临时用电线路，做好防水、防漏电、防触电防护。
（五）施工环保与安全布置

施工现场全程设置安全围挡、警示标识、防护设施，临水作业区域增设临边防护、救生设施，防范临水施工安全风险。同步布置环保施工设施，设置沉淀池处理施工废水，施工垃圾、弃土集中收集、统一清运，严禁向河道内倾倒废渣、污水，严控施工扬尘、噪声污染，全程落实生态环保施工要求，减少施工对河道水质、沿岸生态的扰动。施工完成后及时拆除所有临时设施，清理施工痕迹，完成场地平整、植被恢复，实现绿色施工、文明施工。
三、平面布置
本次治理工程位于努敏河林富村向阳水库渠首上游左岸段，整体沿努敏河林富村段河道左岸岸线布置，整体岸线走势平顺流畅，与上下游原有河道岸线、护岸工程顺畅衔接，无突兀拐点及阻水结构。本工程起点始于上游已建护岸工程（林富村西北约1.4km处），沿着努敏河左岸岸线向西北方向布置，终点接至下游已建护岸工程，桩号为0+000～0+416，护岸工程长0.416 km。平面布置见附图2。

	施工方案
	1、施工工艺

黑龙江省绥棱县努敏河林富村段治理工程施工方法相对简单。根据工程特点，本工程可在非汛期或者一个枯水期内施工完成，护岸底高程护至枯水位以下1:3.0-1:4.0的缓坡处，设计采用抛石固脚方式，其他施工工程均高于设计枯水位，无涉水作业，因此不需要进行施工导流，无需修筑围堰。

施工前，首先进行放线，确定河道走向和建筑物位置，对河道预期的占地范围进行划定，包括河道底线和开挖线，对控制高程点进行预设和检查，确定河道中心线的平面位置和设置高程控制点。
土方开挖：采用1m3反铲挖掘机、推土机配合进行挖基，除回填量就近堆存外，多余土料均匀摊铺在附近沟渠堤外侧。回填土料要求分层夯实，粘性土料控制干密度不小于1.58g/cm3，砂性土料控制干密度不小于1.65g/cm3。 

土方填筑：采用拖拉机压实。外运方均为河道附近3km内的砂砾料，采用 1m3反铲挖掘机挖装自卸汽车运输。 

护岸工程：人工铺设砂砾石垫层。采用人工编笼砌，人工抛石固脚。砌石料必须质地坚硬、新鲜、完整，无裂纹。风化石不得使用。块石上下两面大致平整、无尖角，六面大致平整。同一面最大高差小于1.0cm。最大边长与最小边长比例不应大于 1.5~2.0。

①雷诺护垫（格宾）施工工艺 

a 单元雷诺护垫（格宾）校正：打开成捆包装的雷诺护垫（格宾），取出一个完整的 
雷诺护垫（格宾）单元。校正雷诺护垫（格宾）单元面板之间的折痕弯曲，格宾对折中间的折痕，搬运过程中产生的弯曲变形。 
b 单元雷诺护垫（格宾）组装绞合：立起单元雷诺护垫（格宾）的隔板及前后面板， 
用绑扎钢丝绞合固定各隔板与两边板绞合点；翻起端板，用绑扎钢丝按每隔 10-15cm 双圈一单圈一双圈的绞合方式，将雷诺护垫（格宾）所有隔板与板边以及边板与端板进行绞合， 
使雷诺护垫（格宾）绞合组装成一个整体；用于转弯段的雷诺护垫（格宾），宜采用异型 
雷诺护垫（格宾）产品；组装后雷诺护垫（格宾）形状规则、绞合牢固、所有竖直面板上 
边缘在同一水平面上，盖板边缘能够与面板上端水平边缘绞合，所有竖直隔板及面板应垂 
直于底板。 
c 进行雷诺护垫（格宾）摆放操作前，应放线确定雷诺护垫（格宾）摆放的位置，经 
组装好的雷诺护垫（格宾）按照设计要求紧密整齐地摆放在设定的位置上，坡面较陡或较 
光滑时，应在坡顶桩固定雷诺护垫（格宾），按间隔 10-15cm 双圈一单圈一双圈点扎绞合 
方式，用绑扎钢丝将左右相邻 10-15cm 双圈一单圈一双圈绞合链接在一起，摆放好的雷诺 
护垫（格宾）外轮廓线应该整齐划一，边缘连接、绞合紧密，翻边要求为网面钢丝缠绕在 
边端钢丝上≧2.5 圈。 
d 石料填充施工：雷诺护垫（格宾）填充石料可采用人工装或半人工机械装填，机械 
装填后，应进行人工摆放，在坡面上进行填充时，应从坡脚往坡顶方向填装。雷诺护垫（格 
宾）顶部，应选用表面平整、块径适宜且均匀的石料。石料装填应块径大小搭配，填装密 
实，外观平整，填充高度应满足设计要求。在填充石料时应注意不损坏石笼上的镀层。石 
料要求：雷诺护垫（格宾）充填石料必须是新鲜或弱微风化岩石，饱和抗压强度>30Mpa， 
软化系数>0.8，冻融损失率<1%。雷诺护垫充填石料粒径 9cm~15cm，d50=12cm。在不放置 
雷诺护垫（格宾）表面的前提下，超逊径不超过 5%。超大的石头尺寸必须不妨碍用不同 
大小的石头在石笼内至少填充两层的要求。 
e 闭合盖板绞合：绞合盖板之前，应检查石料是否装填饱满，上表面是否平整，应对 
雷诺护垫（格宾）外轮廓进行检查，对弯曲变形、隔板上边缘下陷、表面不平整等不符合 
施工质量要求的雷诺护垫（格宾）进行校正。按照间隔 10~15cm 单圈一双圈一单圈点扎绞 
合方式，用绑扎钢丝将盖板与竖直面板、端板、隔板的上边缘绞合连接在一起，应将相邻 
雷诺护垫（格宾）单元的面板和短板上边缘钢丝与盖板边缘钢丝紧密地绞合在一起。闭合 
盖板所有边板、端板、隔板的上边缘应绞合到位、成一直线，绞合点边缘钢丝紧密靠拢。 
雷诺护垫（格宾）定位护脚格宾或雷诺护垫与固脚格宾应用绑扎钢丝绞合连接在一起，按 
照间隔 10~15cm 单圈一双圈一单圈点扎绞合方式绞合连接在一起。在植草过程中注意养 
护，在工程竣工时应形成良好植被，能够发挥防护作用。 
②格宾石笼固脚 
格宾石笼固脚规格为 1.0×1.0m，长度一般为 2、3、4m，内部每间隔 1 米采用单隔板 
隔成独立的单元。网孔规格为：8（D）×10（L）cm，充填石料粒径 20cm～30cm。格宾石 
笼固脚网面钢丝（包括盖板、边板、端板、隔板及底板）直径 2.7mm，边端钢丝直径 3.4mm， 
绑扎钢丝直径 2.2mm；其它要求同雷诺护垫。 
③砂砾石垫层 

采用人工铺设，应由底部向上铺设，不允许从高处顺坡倾倒。砾石中不得含有损于无 
纺布的物质，铺设时不得破坏无纺布。砾石垫层与雷诺护垫、铺无纺布等工序配合进行， 
边铺边砌。 
④无纺布 
a 铺设面应平整，场地上的杂物应清除干净。 
b 铺放平顺，松紧适度，并应与土面贴紧。 
c 有损坏处应修补或更换。无纺布连接采用缝接，水流处上游片应在下游片上。 
d 坡面上铺设宜自下而上进行。在顶部和底部予固定，坡面上应设防滑钉，并应随铺随压重。 
e 与岸坡和结构物连接处应结合良好。 
f 铺设人员不应穿硬底鞋。 
g 铺设完毕，应尽快铺设卵石垫层，延迟最长不宜超过 48h。回填土石块最大落高不 
得大于 300mm，石块不得在坡面上滚动下滑。
根据本工程设计方案，按施工技术、施工规范与操作规程的要求确定本项目施工时序如下：临时占地划线→机械材料进场→临时占地地表清理→原岸清基→护岸填筑工程→地表平整及标志桩→生态恢复等工程→验收。

施工工艺流程见图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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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本工程施工工艺流程图
2、施工时序

根据《水利水电施工组织设计规范》(SL 303-2017)和《水利水电枢纽工程项目建设工期定额》中的有关规定，并参照黑龙江省同规模施工情况，因本线性工程集中，确定本工程施工工期为6个月。根据施工进度安排，确定施工时序，预计自2026年8月进行施工准备、设备进场、备料；2026年8月，主体工程开工建设，2026年11月主体工程施工结束，冬季不施工。2027年3月~2027年4月，完成生态恢复，完成工程验收。

3、建设周期
本项目计划于2026年8月开始施工，2027年4月完工并投入运行。

	其他
	无。




三、生态环境现状、保护目标及评价标准
	生态环境现状
	1、主体功能区规划

本工程位于《黑龙江省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的大小兴安岭森林生态功能区，该区域属于限制开发区域（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该区域的功能定位为以提供生态产品为主，保障生态安全的重要区域，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示范区。该区域的发展方向为生物多样性维护型生态功能区。禁止对野生动植物进行滥捕滥采，保持和恢复野生动植物物种和种群的平衡，实现野生动植物资源的良性循环和永续利用；加强防御外来物种入侵的能力，防止外来有害物种对生态系统的侵害；保护自然生态系统与重要物种栖息地，防止生态建设导致栖息环境的改变；扩大保护范围，降低城市建设强度，改善水域及湿地环境。

本工程建设任务是在现有防洪工程的基础上，针对历年洪涝灾害暴露出的防洪突出问题，依据防洪要求，完善防洪工程体系，对绥棱县努敏河中上游段护岸工程进行达标建设，加培、加固、延长、新建堤防，新建护坡、建筑物以及堤顶道路和上堤道等工程，使治理河段达到确定的防洪标准，提高沿岸抵御洪涝灾害的能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本次环评提出，在工程施工过程中，必须采用正确的预防措施，降低工程对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破坏。优化施工现场布置，工程施工应尽量减少施工占地及施工活动造成的植被损失，减少对野生动物栖息地的破坏，工程结束后，临时占地恢复原有植被。护岸工程属于无污染项目，工程在运行期无污染物排放，不会对区域生物多样性维护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本工程符合《黑龙江省主体功能区规划》。

2、生态功能区规划

本工程位于绥棱县，根据《黑龙江省生态功能区划》，属于Ⅰ—5松嫩平原东部农业生态区，Ⅰ—5—2松嫩平原东北部农业与土壤保持生态亚区，Ⅰ—5—2—1呼兰河流域上游水源涵养与土壤保持生态功能区。主要生态环境问题为：低洼地雨季易发生涝灾，旱季易形成旱灾；砂质土壤蓄水能力差，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敏感性为土壤侵蚀、土地沙漠化和水污染中度敏感地区分布较为广泛。主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为水源涵养及土壤保持。保护措施与发展方向为赠机森林覆盖率，增强水源涵养能力，调节土壤结构，发展生态农业，防止水土流失。

本工程为防洪除涝工程，通过本次对绥棱县努敏河林富村段护岸建设，可以很好地发挥努敏河林富段的防洪效益，减少水土流失、减少根底损失，可以更好地保障两岸人民的生态和财产安全。工程施工过程中，采用避让、减缓、恢复等生态保护措施，降低工程对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破坏。工程通过优化施工现场布置，减少施工占地及施工活动造成的植被损失，减少对野生动物栖息地的破坏，工程结束后，临时占地恢复原有植被进行水土流失防治，工程管理设施空地也采取绿化等生态保护及水土保持措施。护岸工程属于无污染项目，工程在运行期无污染物排放，不会对区域生物多样性维护产生不利影响和水源涵养等功能定位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本工程建设与《黑龙江省生态功能区划》符合。
生态环境现状调查
（1）土地利用类型 
工程建设占地面积 0.45 hm2，其中永久占地面积 0.41 hm2，临时占地面积 0.04 hm2，主要为未利用地（其他草地-荒草地），项目占地类型主要为其他草地，植被类型相对单一。周边主要为农田生态系统以及林业生态系统为主。本工程未设置取土场、弃土场，主体经土石方平衡后产生余方，余方平摊在管理范围河道背水坡。

（2）水土流失现状 
本项目位于绥化市绥棱县，建设地点为绥棱县境内努敏河林林富村段左岸，依据《黑龙江省水土保持规划（2015-2030 年）》、《绥棱县水土保持规划（2020-2030 年）》，项目区所在地绥棱县属国家级东北漫川漫岗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本工程位于小兴安岭山脉与松嫩平原过渡带的低山丘陵区，总地势南北高，中间低。水土保持区划属小兴安岭山地丘陵生态维护保土区。本工程所在位置属于东部平原丘陵生态维护农田防护区，水土流失类型为水力侵蚀，侵蚀强度为轻度，水土流失面积为 0.45 hm2，本区水土保持主导基础功能为生态维护、农田防护、拦沙减沙、蓄水保土。社会经济功能为农业林业生产、生物多样性保护、自然景观保护、粮食生产、土地生产力保护。 

（3）陆生生态环境现状 
本项目位于绥化市绥棱县，建设地点为绥棱县境内努敏河林林富村段左岸，周边均为耕地，人类活动频繁，野生动植物罕有分布，植被主要为农业植被，靠近河流有荒草地和沼生 
草本植物，区域无大型野生动物，以常见种及小型啮齿类哺乳动物和两栖动物为主，两栖类有东北雨蛙、青蛙、灰链游蛇、虎斑游蛇、黄背游蛇、黑镶锦蛇、棕黑锦蛇等。工程沿岸鸟类以农田、森林生境种类为主，常见有野生动物主要有野兔、田鼠、乌鸦、山雀、鹌鹑等。工程所在区域无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资源，评价区域范围内也无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未发现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等特殊保护目标。 
（4）水生生态环境现状 
本项目位于绥化市绥棱县，建设地点为绥棱县境内努敏河林林富村段左岸，努敏河林富村段左岸为呼兰河二级支流，努敏河发源于小兴安岭南麓，流经绥棱、绥化，汇入克音河→呼兰河→松花江，是松花江二级支流。本治理工程位于努敏河上游，本次工程通过新建护岸工程以完善努敏河上游段防洪体系。努敏河水质好，水量较充沛，流域内森林覆盖率较高，无大型水利工程，努敏通河主要用于农田灌溉，河内水生生物主要以鱼类为主，主要鱼类为草鱼、鲤鱼、鲫鱼、鲢鱼等，18 种 鱼类，鱼量较大；据调查和资料显示，鲑科鱼类常集群于岸边浅水区域索饵。

项目调查期间，评价范围内没有国家珍稀濒危保护的动植物，没有发现重要水生生物的自然产卵场、索饵场、越冬场和洄游通道，发现珍稀濒危鱼类。生态结构和功能完整，该流域自然生态环境处于良好状态。

（5）气候 
绥棱县属于中温带大陆季风气候区，春秋两季因冬夏季风交替，气候多变，春季风大干旱，夏季高温多雨，秋季降温急剧，冬季严寒干燥。根据绥棱气象站资料统计，多年平均气温 2.7°C，最高气温出现在 7月份，月平均气温为 21.9°C，极端最高气温为 36.6°C， 最低气温出现在 1 月份，月平均气温为-18.1°C，极端最低气温为-37.2°C。多年平均降水量为 545mm，降水年内分配不均，大部分集中在 6 月~9 月，占全年降水量的 70%，尤其是 7、8 两个月雨量较为集中，约占全年降水量的 44%；5、6 月份降 水量较少，仅占全年降水的 23%，因此本区春季干旱，秋季又多洪涝灾害。 
日照时间较长，多年平均日照时数为 2509 小时，无霜期为 147 天。结冰期长达150 天~180 天，多年平均最大冻土深 2.20m，最大冻深土可达 2.53m。多年平均蒸发量为 1211mm（20cm 蒸发皿），多年平均水面蒸发量为 702mm。 
（6）水文

县域水系概况全县分布有 15 条主要河流，河道总长度735.40km。水系以挠力河水系为主，集水面积6800km2，占全县总集水面积 55%；七星河次之，集水面积955km2，占比 19%；其余河流集水面积合计3155km2，占比 26%。县域内共有 14 条流域面积小于3000km2的河流，分别为小挠力河、七星河、金沙河、宝石河、大色金别河、小色金别河、西地河、大主河、柳毛河、宝密河、大梨树河、小百石河、岚峰河、小索伦河，均隶属于挠力河水系。

努敏河（林富村段左岸）该河段为绥棱县与农场的界河，属挠力河支流，河道全长150.3km，流域面积1174km2，流经八五二农场一、二、六分场。河流发源于完达山蛤蟆通顶，流向由南转西北，最终折向正北。河道特征：上游地处山区，坡降大、水流湍急；四合屯以下进入开阔滩地，坡降放缓，河道弯曲系数 1.9，河宽10∼20m，河深1.5∼2.5m，坡降1/5000∼1/8000，出口处受挠力河河水顶托。水文节律：枯水期为每年 10 月至次年 4 月，此时段河道基本断流，枯水位以河底高程为准。

（7）流域现状（努敏河流域）

努敏河（亦作诺敏河），呼兰河一级支流。发源地为绥棱县小兴安岭余脉南伦山。西南流经绥棱县、北林区，于秦家镇西口子村注入呼兰河。全长约321 km（主流 285 km），北林区段 47 km，绥棱县重点治理段 9.9 km。流域面积5388 km²，绥棱县境内 3024 km²。河道特点为上游窄深流急（山溪性），下游平缓弯曲；河床细砂质，比降 0.33‰–1.0‰。

·  主要支流：八道河、大鸡爪河、义气松河、克音河（汇入北林区）。

4、水体环境质量现状

本工程地表水体为努敏河，根据《全国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划（2011~2030 年）》， 努敏河（呼兰河支流）未单独列入《全国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划（2011~2030 年）》；其功能按呼兰河干流区划执行，属松花江区→松花江（三岔口以下）水系。

根据《全国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划（2011-2030 年）》，努敏河无规划水功能区及水质目标。努敏河为呼兰河支流，呼兰河规划水体功能类别为 III 类。根据《关于印发《绥棱县地表水环境质量提升行动计划》的通知（2025-03-05），我县共有省控断面2个，分别为努敏河阁山大桥和努敏河上集桥断面，水质目标均为Ⅲ类。有市控断面2个，分别为努敏河上集桥断面（水质目标为Ⅲ类）和克音河王家大院断面（水质目标为V类）。本项目位于阁山大桥断面，努敏河水质类别为Ⅲ类。因此，本次评价河段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的Ⅲ类标准。

根据《2024 年黑龙江省生态环境质量状况》中相关数据，努敏河阁山桥断面水质均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的Ⅲ类标准。

5、环境空气质量现状

（1）环境质量达标区判定
根据《绥化市环境质量年报（2024年度）》，2024 年绥化市空气质量级别劣于二级，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为3.64，同比升高 6.4%，PM10年均浓度为57μg/m3，SO2年均浓度为7μg/m3，NO2 年均浓度为 19μg/m3，PM2.5年均浓度为43μg/m3，一氧化碳 24 小时平均第 95 百分位数浓度为1.0mg/m3，O3 日最大8小时平均第 90 百分位数浓度为 120μg/m3。有效监测天数为366天，达标天数为 305 天，达标率为 83.3%，同比升高0.6 个百分点。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共 17 天，同比增加 5 天，重污染天数比例为4.6%，同比升高 1.3 个百分点。

表3-1  区域空气质量现状评价表

污染物

年评价指标

现状浓度

(μg/m3)

二级标准值

(μg/m3)

占标率

（%）

达标情况

SO2
年平均质量浓度

7

60

11.67
达标

NO2
年平均质量浓度

19

40

47.5
达标

PM10
年平均质量浓度

57
70

81.43
达标

PM2.5
年平均质量浓度

43
35

1.23
超标

CO

第95百分位数日平均质量浓度

1000

4000

25
达标

O3
第90百分位数8h平均质量浓度

120
160

75.00
达标

根据《绥化市环境质量年报（2024年度）》中的数据，绥化市空气污染因子PM10、SO2、NO2、CO、O3均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及其修改单中二级标准的要求，但是PM2.5超标。综上可知，本项目所在区域为不达标区。

（2）与《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26）比对分析
本次评价采用《绥化市环境质量年报（2024年度）》，基本污染物监测数据与《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26）过渡阶段浓度限值二级标准对标分析。根据表3-2分析结果，除了PM2.5超标外，其他因子环境空气质量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26）过渡阶段浓度限值二级标准限值。

表3-2 与《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26）对标分析结果表
污染物

年评价指标

现状浓度

过渡阶段浓度限值二级
单位

占标率/%

达标情况

SO2
年平均质量浓度

7
60

μg/m3
11.7
达标

NO2
年平均质量浓度

19
40

47.5
达标

PM10
年平均质量浓度

57
60

95
达标

PM2.5
年平均质量浓度

43
30
143.3
超标
O3
日最大8小时滑动平均值第90百分位数
120
160

75
达标

CO

第95百分位数日平均质量浓度

1
4

mg/m3
25
达标

6、声环境质量现状
本项目所在区域未进行声功能区划分，参照《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和 
《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技术规范》（GB/T15190-2014）中相关规定，项目区域属于声环境功能区 1 类区，本项目所在区域声环境现状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的 1 类区标准。项目 50m 范围无声环境保护目标，故未进行现状监测。
根据《绥化市环境质量年报（2024年度）》，2024年绥棱县区域声环境平均等效声级为61.7dB（A），等级为一级，评价结果为好。

7、地下水环境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HJ610-2016），本工程属于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行业分类表中 A 水利类 4 防洪治涝工程，环境影响评价项目类别为Ⅳ类，不开展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故本工程不开展地下水环现状评价。

8、土壤环境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土壤环境（试行）》（HJ964-2018），本工程属于附录 A 中Ⅲ类项目。根据生态影响型敏感程度分级表中土壤盐化、酸化、碱化程度判别敏感程度。

本工程区域土壤含盐量一般低于2g/kg；根据中国土壤数据库，工程区土类主要为暗棕壤，pH为7.96~8.18（无量纲），则判断土壤盐化、酸化、碱化程度属于不敏感。因此根据生态影响型评价工作等对照生态影响型评价工作等级划分表，本工程敏感程度为“不敏感”，判定本工程土壤环境影响评价等级为“-”，无需开展土壤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与项目有关的原有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
	近年来努敏河流域发生了多次大洪水，特别是汛期、暴雨天气，降雨集中，形成了典型的春旱夏涝，造成了较为严重的水旱灾害。努敏河林富村段左堤局部堤段位于河道凹岸处，河道凹岸受河流流线条件的影响及受弯道水流顶冲的冲刷、淘蚀的破坏，形成岸边陡坎、深泓沟、底角倒塌等，河水极易出槽。努敏河林富村段左岸出现河流改道情况，形成汊河，汊河使1#拦河坝及2#拦河坝失去功能，从而使向阳水库引渠无法引水，影响向阳水库蓄水及引渠两岸耕地耕种，对引渠40.2km沿线灌区及努敏河下游灌区灌溉存在极大的隐患。绥棱县2025年5月对该处做了应急抢险工程建设，采用砂土、编织袋及复合土工膜对该处进行了封堵。如果不进行治理，该处河流改道将严重冲刷后侧林地，极易造成水土流失。

现有护岸存在的问题如果不及时处理，一遇大洪水将险象环生，给防汛调度和抗洪抢险增加很大困难，将严重威胁着努敏河沿岸人民生命财产及农田的安全。

黑龙江省绥棱县努敏河林富村段治理工程针对项目区水毁状况存在的主要问题，根据工程位置及使用功能，解决方案主要为护岸工程建设。黑龙江省绥棱县努敏河林富村段治理工程在原有工程的基础上，通过对左岸河岸护砌治理，新建护岸1处，位于向阳水库渠首上游林富村段左岸，护岸总长度416m。

	生态环境保护目标
	本项目位于绥化山市绥棱县境内，建设地点为绥棱县四海店镇境内林富村段的努敏河左岸，项目所在区域不涉及国家、省、市、县级自然保护区、国家湿地公园、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地、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重要湿地、原始天然林、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重要水生生物的产卵场、索饵场、越冬场及洄游通道等生态敏感区。本工程与生态保护红线无交集。本项目周边不涉及湿地、永久基本农田。

本工程周围无地下水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和热水、矿泉水、温泉等特殊地下水资源。本工程沿线50m范围内无声环境保护目标，本工程沿线500m范围内无村庄等环境空气保护目标，最近居民区为林富村，距离工程约1.4km，距离较远。
（1）地表水环境保护目标
本项目不涉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饮用水取水口，不涉及涉水的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重要湿地、重点保护与珍稀水生生物的栖息地、重要水生生物的自然产卵场及索饵场、越冬场和洄游通道，天然渔场等渔业水体，以及水产种资源保护区等。施工影响范围内不存在农田灌溉取水口。
本工程地表水环境保护目标分布情况详见表3-5所示。
表3-3  本工程地表水环境保护目标一览表

环境要素

敏感点名称

保护对象

与工程的位置及距离

主要保护对象
执行标准
水环境

努敏河
水质

努敏河流域沿线

努敏河水质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中的Ⅲ类标准

（2）生态环境保护目标
本工程无生态敏感、脆弱区和社会关注区。生态环境保护目标主要为施工占地范围内的生态系统完整性、生物多样性、动植物及其生境等生物和非生物因素。

本工程生态环境保护目标分布情况详见表3-4所示。
表3-4  本工程生态环境保护目标一览表

分类

时期

位置

保护目标

水生生态

施工期
运营期

起点至施工段终点对应的努敏水生生态环境
保护施工区段努敏河水质不因施工降低（《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Ⅲ类标准）

陆生生态

施工期
运营期

护岸外扩300m范围

保护评价范围内陆生生态环境

农业生态系统
施工期
运营期
项目周边农田
保护评价范围内农业生态系统的完整性
景观
施工期
运营期
沿线景观

线路保护措施与沿线景观的协调保护

（3）运输沿线保护目标

本项目运输路线为绥棱县至本项目，本项目运输沿线途经的环境保护目标见下表。

表3-5  运输沿线大气、声环境保护目标一览表
工程
名称

坐标/°
保护对象
保护内容

环境功能区

相对堤防方位

相对线路最近距离/m

经度
纬度
材料运输路径
绥棱县
127.12134361

47.24567802

农村集中居住区
居民
二类

/
约60
东北村

127.13610649

47.24832909

N
约5
姜家屯
127.16047168

47.26231055

/
约5
王大利屯
127.21614361

47.27877772

N
约60
向荣村
127.22794533

47.30983445

E
约10
阁山镇
127.30424881

47.31035821

/
约15

孙锛髅屯
127.32643604

47.31235137

S
约30
张祥屯
127.36233473

47.32318876

S

约10
永清村
127.40492821

47.33696141

S

约80
光华村
127.49261498

47.45480524

S

约30
四海店镇

127.50691652

47.47897179

N

约5
半截河屯
127.61682272

47.54843581

E
约10
新立屯
127.64407396

47.57530976

E
约40
张家湾农场
127.68722534

47.59571664

/
约5


	评价

标准
	1、环境质量标准

（1）地表水

本项目所在区域主要地表水体为努敏河，为呼兰河支流。根据《国务院关于全国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划（2011-2030年）的批复》（国函〔2011〕167号）、《全国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划手册（2011-2030年）》，诺敏河蒙黑缓冲区水质目标为Ⅲ类。根据《黑龙江省地表水功能区标准》（DB23/T740-2003），诺敏河蒙1黑缓冲区水质类别为Ⅲ类，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的Ⅲ类标准，标准限值见表3-7所示。
表3-6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执行标准
标准项目
单位
数值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标准
水温

周平均最大温升≤1

周平均最大温降≤2

pH
无量纲
6~9
溶解氧
mg/L
≥5

总磷
mg/L
≤0.2

总氮
mg/L
≤1.0

氨氮
mg/L
≤1.0

高锰酸盐指数

mg/L
≤6

COD

mg/L
≤20

BOD5
mg/L
≤4

铜

mg/L

≤1.0

锌

mg/L

≤1.0

硒

mg/L

≤0.01

石油类

mg/L
≤0.05

挥发酚

mg/L
≤0.005

粪大肠菌群

个/L
≤10000

氰化物

mg/L
≤0.2

铬（六价）

mg/L
≤0.05

铅

mg/L
≤0.05

硫化物

mg/L
≤0.2

氟化物

mg/L
≤1.0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mg/L

≤0.2

砷

mg/L
≤0.05

镉

mg/L
≤0.005

汞

mg/L
≤0.0001

（2）环境空气
本工程沿线环境空气质量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26）中过渡阶段二类标准。
表3-7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标准名称、级（类）别

污染因子

标准值

单位

过渡阶段二级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26）

SO2
1小时平均

μg/m3
500

24小时平均

μg/m3
150

年平均

μg/m3
60

NO2
1小时平均

μg/m3
200

24小时平均

μg/m3
80

年平均

μg/m3
40

PM10
24小时平均

μg/m3
120
年平均

μg/m3
60

PM2.5
24小时平均

μg/m3
60
年平均

μg/m3
30
CO

1小时平均

mg/m3
10

24小时平均

mg/m3
4

O3
日最大8小时平均

μg/m3
160

1小时平均

μg/m3
200

（3）声环境

本项目位置未划定声环境功能区划，工程所在区域位于农村区域。根据《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村庄原则上执行 1 类 声环境功能区，非工业活动较多及交通干线经过，且项目区为河湖，较为空旷，周边均为农田，远离噪声源，因此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的 1 类声环境功能区标准。

表3-8  声环境质量标准
声功能区划类别
昼间

夜间

1类
55dB（A）
45dB（A）
2、污染物排放标准
（1）废气
本工程施工期颗粒物排放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表2无组织排放浓度限值要求。

表3-9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污染物

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颗粒物

周界外浓度最高点

1.0mg/m3
施工期柴油发电机燃烧废气排放标准执行《非道路移动机械用柴油机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第三、四阶段）（GB20891-2014）及 2020 年修改单中第三阶段标准限值，具体见下表。

柴油发电机柴油燃烧排气的不透光发烟度（光吸收系数）和林格曼黑度级数执行《非道路柴油移动机械排气烟度限值及测量方法》（GB36886-2018）中相关要求：本项目选用的柴油发电机属于 GB20891-2014 第三及以后阶段排放的标准的非道路柴油移动机械，应执行 II 类限值。

表3-10  非道路移动机械用柴油机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第三阶段，GB 20891-2014）

阶段

额定净功率 (Pmax)（kW）

CO（g/kWh）

HC+NOₓ（g/kWh）

PM（g/kWh）

第三阶段

Pmax＞560

3.5

6.4

0.2

第三阶段

130≤Pmax≤560

3.5

4.0

0.2

第三阶段

75≤Pmax＜130

5.0

4.0

0.3

第三阶段

37≤Pmax＜75

5.0

4.7

0.4

第三阶段

Pmax＜37

5.5

7.5

0.6

表3-11  排气烟度限值（GB 36886-2018 Ⅱ 类）

类别
额定净功率（Pmax）（kW）
光吸收系数（m⁻¹）
林格曼黑度级数
Ⅱ 类
Pmax＜19
2.00
1
Ⅱ 类
19≤Pmax＜37
1.00
1
Ⅱ 类
Pmax≥37
0.80
1
（2）噪声
本工程施工期噪声执行《建筑施工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25）限值要求。

表3-12  建筑施工噪声排放标准
类别

标准值

施工噪声

昼间

夜间

70dB（A）
55dB（A）
（3）固体废物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 -2020）和《一般固体废物分类及代码》（GB/T 39198-2020）。

	其他
	本工程无总量控制指标。




四、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施工期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1、生态影响分析

（1）工程占地的影响

本工程总占地面积为0.45hm²，永久用地面积0.41 hm2，临时占地0.04 hm2，占地类型为草地和耕地。
①永久占地
本工程不新增永久占地，永久用地面积0.41 hm2，占地类型为草地。护岸工程均位于原有河道及行洪滩地管理范围内，计入原有水利用地内永久工程占地，不需新增永久占地。占工程所在区域土地资源的比例很小，对于整个区域的土地资源影响较小。护坡工程可有效地防治沿岸的水土流失，减少洪水灾害也可减少水土流失，对沿岸生态环境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②临时占地

本工程临时占地0.04 hm2，占地类型为耕地，不涉及基本农田。从护岸沿线耕地总面积来看，相应单位占地面积并不多，特别是工程完善后将保护大部分村屯耕地，土地利用和收益增产增效将明显提高。被征占耕地的农户由当地政府统一协调安排，足额发放占地补偿费。结合当地资源优势，以农业为基础，创办适合本地区发展的产业，安置因耕地减少而剩余的劳动力，使受占地影响人群的生产条件、生活水平不低于工程建设前。工程永久占用的林地和耕地占项目区的比重较小，工程永久占地对项目区的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不会产生影响。本工程将保护沿岸大片耕地、林地和草场。工程临时占地对整个区域的土地资源影响较小，且其影响是暂时的，临时占地仅在施工期改变土地类型，施工结束后通过采取平整、回填、恢复等措施进行恢复，施工结束后进行复种，恢复之前地类。 

结合护岸工程建设的草皮护坡将增大流域的绿化面积，改善流域生态环境。占地范围内表土剥离后堆存，筑堤料堆放等在临时堆放过程中将占压部分土地，影响土地资源利用，且在多风、有雨的天气还会造成一定的水土流失。施工区、生活区、 

临时道路、施工作业面等工程临时占地具有临时性，临时占地仅在施工期改变土地类型，施工结束后通过场地清理、平整、回填表土后进行植被种植，可恢复为原地类。由于临时占地为旱田，施工结束后需要对临时占用的旱田进行复垦，因此临时占地对环境影响是暂时的，可接受的。

（2）对陆生生态的影响 

①对植物的影响
本工程实施后，临时占地植被将逐渐恢复施工前状况；永久占地对陆生生态的影响主要在施工期，本工程占地减少植被的生物量，对工程所在区域自然生态系统产生不利影响。由于工程占地面积较小，其影响只是在工程两侧周边一定范围内，

对于工程占地以外区域几乎不产生影响。根据调查，项目永久占用的植被除耕地外 
均为常见和广泛分布的种类，无国家保护种和地方特有种，经济价值和科学价值不大。 项目的实施不会导致工程永久占地区（耕地除外）植物物种和种群方面的植物体系的灭绝和消亡，对于整个区域的陆生生态资源影响较小，不会影响区域生态系统的完整性。虽然工程占地对植被造成一定影响，但工程占地范围内的植物在当地其他范围内均有分布，为常见物种。工程永久占地植被基本被护岸工程及草皮护坡代替，随着工程措施发挥作用以及地表植被自然恢复，水土流失将得到有效控制，减少水土流失，有利于植被恢复，可以弥补工程区的生物量，对生态环境影响相对较小。

②对动物的影响
工程施工活动将破坏施工区现有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使施工区附近的陆生野生动物栖息地以及活动范围缩小；施工噪声的干扰空气中扬尘增加以及施工人员活动频繁等因素将使栖息在工程附近的陆生野生动物和鸟类产生趋避反应，施工活动对施工区附近的野生动物将产生不利影响。

由于工程施工影响范围相对较小，且影响较大的工程所在河流沿线以农田生境为主，人为活动频繁，因此工程区附近没有大型野生动物和珍稀濒危野生动物活动。根据现状调查可知，评价区内没有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等环境敏感地。工程附近的陆生野生动物分布没有大型野生动物，仅有一些常见的鹌鹑、野鸡、喜鹊、树麻雀、家燕等常见鸟类，滨水处有蛙类等两栖类动物，还可能有啮齿类哺乳动物与鼠类等（多为小型啮齿类），调查期间没有发现珍稀濒危野生动物及其栖息繁殖地。
本工程可能影响区内的动物为常见野生动物及鸟类，其生境在当地广泛分布，沿岸鸟类以农田生境为主，这些鸟类大部分是与人为活动伴生种类，因此本工程施工对这些鸟类影响不大。工程影响区偶尔可以见到的两栖动物，如林蛙等，两栖动物主要栖息在阴暗潮湿的地方，施工活动使其向非影响区迁移，对其生存产生影响较小。 由于工程施工影响范围相对较小、施工时间相对较短，影响范围有限，随着施工活动的结束，施工期受施工噪声等影响产生趋避的野生动物也将逐渐回归工程区，工程施工对野生动物影响不大。
 工程结束后，河岸的防洪能力将得到提升，改善当地水土流失现状，工程区周围大面积生物量得到恢复，大于本工程永久占地减少的生物量，工程所在区整体生物量及生物多样性得到改善。综上可知，总体来说陆生生态环境将得到改善。
（3）对水生生态的影响 

本项目施工过程中无导流工程施工，施工过程中土料、物料及一些废水废渣在地表径流的作用下有可能会进入努敏河中，导致水体短期内悬浮物含量增加，从而对工程附近和下游水体中水生生物产生不利影响。但这些不利影响范围都局限于下游一定长度的水体，影响时段仅为施工期。 

施工点周边水域悬浮物浓度急剧增加，水体透明度下降，浮游植物光合作用受影响，其生长和繁殖活动将减弱，继而导致其生物量下降；当施工段推移后，原施工区短期内底质中营养盐释放，悬浮物沉降，透明度增加，使周边水体生产力提高，浮游植物生物量将增加。浮游动物主要以浮游植物为食，其种群资源量变动趋势与浮游植物变动趋势基本相近。 

根据水生态调查结果可知，工程所在河段内未发现鱼类产卵场、索饵场、越冬场分布、洄游通道。施工影响范围内不存在农田灌溉取水口。并且本工程的护岸工程均可在非汛期或者一个枯水期内施工完成。工程的施工会对河流的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努敏河中现存鱼类主要为鲦鱼、鲫鱼、泥鳅、鲢鱼等常见鱼种，无其他珍稀濒危保护鱼类底栖动物，在底泥中发现蚯蚓等耐污种类。根据现场勘察，目前的底栖环境较差，本次采用护岸砌建工程措施可有效解决河道塌岸等问题，有利于水质的改善，从而有利于河道水生生态环境的重建，将加快底栖动物的恢复，提高底栖动物的多样性。

本工程护岸处于由于深泓紧靠河岸，且水位较深，为保证水下施工，护岸底部设抛石固脚，抛石迎水坡坡比1:1.5，平均厚度0.80m，高度一般平施工期水位。根据水文资料与现场勘查，护岸底部涉水，施工设计采用抛石固脚方式，不需要设置围堰，其他施工作业面均高于施工期设计枯水位，均不涉水。因此，本工程施工对水生生境影响轻微，施工影响范围局限于近岸水体，影响时段仅为施工期，随着施工活动的结束这些影响也将消失，因此，工程施工对鱼类的不利影响较小，且是暂时的，对水生生态环境影响较小。

（4）施工期水土流失影响 

本工程产生的水土流失主要发生在施工期。工程产生水土流失主要发生在主体工程区、施工生产生活区等。在工程建设中，会扰动地表和损坏土地、植被，使局部地区地形、地貌可能发生改变，存在不同程度的扰动破坏，降低或丧失了原有地表水土保持功能，打破了外应力与原土体抗侵蚀力之间的相对平衡，导致原地貌土壤侵蚀的加速发展，增加施工范围内水土流失量。建设施工期各施工迹地产生的水土流失类型以水蚀为主。 

本项目为水利建设类工程，呈线形分布，工程建设将改变占地区的地貌形态、占用、损坏地表植被，损失一定的植被生物量，影响施工区周围环境的植被覆盖率和数量分布。同时，土壤结构也受到一定的破坏，降低地表水土保持功能，加剧项目区水土流失的发生，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①施工占用扰动一定数量土地，使项目区植被覆盖度降低，破坏自然植被保土、保水的生态功能，同时也降低土壤抗蚀能力。 

②施工期间土渣临时堆置，如果不进行防护，遇到强降雨渣面易坍塌，渣体稳定性受到威胁，会产生流失。 

③施工导致地表暂时裸露，受降雨、大风等恶劣天气作用，易产生风蚀，在雨水和地表径流作用下产生水土流失，当地表径流携带泥沙，易造成水体污染。

工程区沿线地貌单元为河漫滩，地势较平坦，经现场勘查和资料分析确定工程区现状土壤侵蚀类型为水力侵蚀，侵蚀强度为轻度，水土流失背景值确定为800t/km2·a，容许土壤流失量为200t/km2·a。工程建设施工单位在施工期要配套采取必要的水土保持措施。针对以上问题，在主体工程区的临时堆放场四周采用装土编织袋进行拦挡防止水土流失，严格按照设计时序施工，避免在风雨天气施工，增强施工人员的水土保持意识，建立健全施工监理体系；在施工道路两侧布置排水沟，拦截径流，避免对路面的冲刷；在施工生产生活区，对施工场地做了进一步整平压实，施工临建区周边设临时排水措施，防止水土流失。 施工结束后应尽快恢复地貌及植被。

（5）生态系统完整性和稳定性评价 

①对农业生态系统的影响 
工程建设对该区域农业生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永久占地占用耕地对当地农业生态系统的直接影响。使得局部地区农作物减产，农业生产受到影响，但面积很小，对整个农业生态系统不构成影响。 
②生态系统稳定性的影响 
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包括两种特征，即阻抗和恢复，这是从生态系统对干扰因子反应的意义上定义的。阻抗是生态系统在环境变化或潜在干扰时反抗或阻止变化的能力，它是偏离值的倒数，大的偏离意味着阻抗低。而恢复（或回弹）是生态系统被改变后返回原来状态的能力。因此，对生态系统稳定状况的度量要从恢复的稳定性和阻抗的稳定性两个方面来度量和评价。 
恢复稳定性： 
生态系统的恢复稳定性，可以根据植被生态系统在大系统中的地位来度量的。如果其地位高，则其恢复稳定性强，反之则弱。工程建成后，草地面积减少，使得一部分的草地转变成水工建筑用地，施工占地影响的大部分为耕地和其他草地。工程建成后，各种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比例发生了一些变化，各个植被群落类型的面积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对该区域植被类型将产生一定的影响，将对区域陆生生态系统恢复稳定性产生一定影响，但面积不大，区域植物区系组成没有发生根本变化。 
阻抗稳定性： 
生态系统的阻抗稳定性是由系统中生物组分异质性的高低决定的。异质性是指一个区域里（景观或生态系统）对一个种或更高级的生物组织的存在起决定作用的资源（或某种性质）在空间或时间上的变异程度（或强度)。由于异质性的组分具有不同的生态位，给动物物种和植物物种的生长、栖息、移动以及抵御内外干扰提供了复杂和微妙的相应的利用关系。另一方面，异质化程度高的生态系统，当某一斑块形成干扰源时，相邻的异质性组分就成为了干扰的阻断，从而达到增强生态体系抗御内外来干扰的作用，有利于生态体系生态稳定性的提高。 
工程的影响范围内植被类型主要是耕地、其他草地，耕地损失占评价区面积微小，工程建成后回复临时占用的耕地地类，对评价区内农业格局造成影响较小，整体对该其余自然植被类型的影响较小，因此工程建成后对评价区陆生生态系统异质化程度和阻抗能力造成影响较小。 
（6）对黑土地的影响 
为保护地表土质肥沃的表土资源，对占地区表土贮存较好区域进行表土剥离，主体设计在工程开挖前进行了表土剥离，将表土堆置在临时暂存场，做好拦挡措施，工程结束后，用于恢复临时占地区及植被恢复区，严禁表土随意丢弃，保护黑土。

（5）生物多样性影响

生物多样性是生态自然发展的结果，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是生态环境保护的基本要求和目的。施工会对植被造成损害，进而影响动物觅食、栖息，导致区域动、植物资源减少，使区域生物多样性遭受到威胁。此外，工程施工过程中运输、机械的运行噪声等将影响工程所在区域动物的栖息，甚至导致动物迁移，影响施工区域的生物多样性。

本工程施工区域施工破坏的植被多为当地广布性物种，野生动物均为一般常见种类，工程的建设施工对区域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有限。工程后期岸坡生态恢复、植被补植工作中，全部选用绥棱县本地适生、无入侵风险的乡土水生、林草物种，严禁引入、种植外来引进物种、入侵性物种及未经驯化的境外植被品种。优先选用芦苇、菖蒲、小叶章、羊草等本地原生植被，保障植被与区域生态环境适配性，维持原生生态群落结构。建立外来物种排查防控机制，防止外来物种定植、扩散，避免破坏本地原生生态平衡。
2、地表水环境影响分析

护岸底部涉水，施工设计采用抛石固脚方式，不需要设置围堰。其他施工工程均高于设计枯水位，因此均不涉水，本工程可在非汛期或者一个枯水期内施工完成，因此施工期间不需要进行施工导流，无需修筑围堰。

本次工程施工区内不设置机修与洗车间，施工机械维修就近依托乡镇修配厂，大型机械大修依托绥棱县城专业维修厂，场内不开展机械检修作业。施工不涉及混凝土生产，全部外购商品混凝土。因此施工期不会产生含油废水、混凝土碱性废水以及骨料冲洗废水等。施工人员饮食外委附近村屯村民制作完成后运至施工场地，不设置食堂，因此本项目无食堂含油废水产生。

（1）生活污水

根据《黑龙江省地方标准用水额定》（DB 23/T 727—2025），确定生活用水量为80L/（人·d），本工程工期为0.5年，施工期约6个月，现场施工高峰人数约为40人，则整个施工期生活用水量为576 t。废水排放系数按0.8计，则整个施工期生活污水产生量为460.8 t。废水中主要污染物为COD、BOD5、SS、氨氮，各污染物产生浓度为300mg/L、200mg/L、200mg/L、30mg/L。施工人员如厕废水排入可移动式卫生间，定期清掏外运堆肥。盥洗废水收集排入沉淀池，用作降尘用水。

（2）养护废水
混凝土浇筑后现场洒水养护会产生少量弱碱性养护废水，养护废水自然蒸发，不外排。
（3）基坑废水 

基坑内废水主要是基坑开挖后的地下水的渗水，污染物以 SS 为主，不涉及其他污染物，在基坑内自然沉淀后用于洒水降尘，不外排。

综上可知，本工程产生的废水不会对周围水环境造成影响。
3、大气环境影响分析

施工期大气污染物主要为施工开挖、平整土地、回填、填筑等施工作业中产生的扬尘、粉尘、运输过程中产生的二次扬尘，其次是运输车辆、施工机械尾气和柴油发电机废气。
（1）施工期扬尘影响分析 

施工扬尘主要来自施工区内场地平整，开挖、回填，混凝土等物料运输，土方及物料堆存等作业环节将产生扬尘等大气污染物。施工期扬尘量的大小与施工现场条件、管理水平、机械化程度及施工季节、土质及天气等诸多因素有关，是一个复杂、较难定量的问题。地面上的粉尘，在环境风速足够大时（大于颗粒土沙的起动速度时）就产生了扬尘，其源强大小与颗粒物的粒径大小、比重，以及环境的风速、湿度等因素有关，风速越大，颗粒越小，土沙的含水率越小，扬尘的含水率越小，扬尘的产生量就越大。

①卸料粉尘
本工程使用的原料由汽车运输至堆料场内卸载，卸载过程中会产生粉尘。根据山西环科研究所、武汉水运工程学院提出的经验公式，计算原料起尘量，计算公式如下：
Q=e0.61u×M/13.5
式中：Q—自卸汽车卸料起尘量，g/次；
U—平均风速，m/s，项目所在地平均风速为2.6m/s；
M—汽车卸料量，t，运输车辆为30t/次。
Q=e0.61×2.6×30/13.5=10.84g/次
本工程原料运输量约为1万t。原料使用30t汽车运输，需运输334次，则原料卸料粉尘产生量为3.613 kg/a；平均每天卸料时间为3h，则原料卸料粉尘产生速率为0.007 kg/h。

②堆场扬尘

根据有关调研资料分析，原料堆放中的主要大气环境问题是粒径较小的砂粒在风力作用下起动输送，会对下风向大气环境造成污染。工程施工主要为土方开挖、材料的运输、装卸和堆放，因此，工程施工产生扬尘量按堆场扬尘计算，计算公式如下：
Qp=4.23×10-4×U4.9×Ap
式中：Qp—起尘量，mg/s；
Ap—堆场面积，m2，本工程堆场面积约100m2；

U—堆场平均风速，m/s，项目所在地平均风速为2.6m/s。

根据计算，堆场起尘强度为4.57mg/s，起尘量为0.12t（0.028 kg/h）。
施工期起尘量的多少会随风力的大小、物料的干湿程度、作业的文明程度等因素发生较大的变化。在采取较好的防尘措施时，扬尘的影响范围基本上控制在150m以内，在150m以内不超过1.0mg/m3，200m左右TSP浓度贡献已降至0.39mg/m3。如果采取的防尘措施不到位，250m以内将会受到施工扬尘较大的影响，250m的浓度贡献可达1.26mg/m3，350m以外可以减少到0.69mg/m3以下，450m以外可减少到0.44mg/m3以下。如果不采取防尘措施，450m以内将会受到施工扬尘的严重影响，施工现场周围的TSP浓度将大幅度超标。

因此，工程施工时须采取扬尘控制措施，如工地边界设置围拦，定时洒水压尘等措施，可抑制扬尘55%以上，以减少施工期扬尘对工程周围地区的影响。

③运输车辆扬尘
本工程原料和产品均依靠公路运输，车辆运输过程中会产生道路扬尘，车辆行驶产生的扬尘，在道路完全干燥的情况下，可按下列经验公式计算：
Q=0.123（V/5）（W/6.8）0.85（P/0.5）0.75
式中：Q—汽车行驶时的扬尘，kg/km·辆；

V—汽车速度，km/h；

W—汽车载重量，t；

P—道路表面粉尘量，kg/m2。
本工程运输经过的路面道路长度最大约25km，原料使用30t汽车运输，车辆行驶速度按60km/h计，根据本工程建设情况，故起尘量路况以0.2kg/m2计，则运输车辆扬尘产生量为1.09t（0.505kg/h）。

运输车辆扬尘治理措施为严格管理运输车辆、禁止超载；对运输车辆加篷布遮盖，减少抖落；硬化道路路面，并安排专人清扫，保持路面清洁，每天对道路洒水2-3次；加强道路维护，治理车辆碾压道路产生的破损路面，避免道路扬尘源强增大。采取以上措施后，可减少50%粉尘的排放量，以减少施工期运输车辆扬尘对工程周围地区的影响。

④施工场地扬尘
本评价采用类比法，利用现有的施工场地实测资料对环境空气影响进行分析。 

北京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曾对 7 个建筑工程施工工地的扬尘情况进行了测定，测定时风速为 2.4m/s，测试结果见表 4-1。

表 4-1 建筑施工工地扬尘污染情况（TSP 浓度，单位：μg/m³）
工程名称
工地上风向 50m
工地内
工地下风向 50m
工地下风向 100m
工地下风向 150m
侨办工地
328
759
502
367
336
金属材料部公司工地
325
618
472
356
332
广播电视部工地
311
596
434
372
309
劲松小区 5#、11#、12# 楼工地
303
5# 楼 409、11# 楼 538、12# 楼 465
—
314
—
平均值
316.7
595.5
486.5
390
322.7
根据表 4-1 对建筑施工扬尘的影响范围和大小做如下分析： 
①建筑施工扬尘严重，当风速为2.4m/s时，工地内TSP 浓度为上风向对照点的 1.5-2.3 倍，平均 1.88 倍，相当于大气环境标准的 1.4-2.5 倍，平均 1.98 倍。 
②建筑施工扬尘影响范围为其下风向 150m 之内，被影响地区的 TSP 浓度平均值为 0.491mg/m3，为上风向对照点的 1.5 倍，平均 1.88 倍，相当于大气环境标准的 1.6 倍。 
为减缓施工扬尘对环境空气的影响，施工区建议加强文明施工，在开挖集中区，非雨日洒水降尘，每日 3 次，春季大风日应采取禁止土方开挖或经常洒水降尘的措施，有效防止粉尘及扬尘发生。装载多尘物料时，应对物料适当加湿或用篷布遮盖；运送散装细颗粒材料的车辆应采用密封储罐车；装卸、堆放中应防止物料流散并经常清洗运输车辆。 
途经施工区村屯干道的运输车辆，实行限速管理，时速应小于 20km/h，干旱、多风季节，路段每天上午、下午洒水不少于 2 次，减少扬尘对附近居民和作物的影响。施工过程中，可根据不同路面、居民点分布情况，酌情增加洒水次数。建设单位应对施工单位加强监管，在招标中明确施工期环境保护要求，并要求施工单位文明施工。 
综上所述，加强施工期管理和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后，可使施工场界扬尘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1.0mg/m3标准要求，对周围环境的影响降至最低。 
（2）施工机械废气及施工车辆尾气对环境的影响分析 
工程施工机械主要有挖掘机、推土机、装载机、柴油动力机等燃油机械，施工机械的燃油废气基本是在施工作业区域内以面源形式排放，燃油废气中所含的主要污染物为 CO、NOx、THC 等。由于工程施工营地地形开阔，空气流通性好，施工机械数量少且较分散，加之废气排放的不连续性，燃油机械排放废气中的各项污染物能够很快稀释扩散，对敏感目标所在区域环境空气质量影响较小。
 柴油发电机运行时也将产生废气。根据《大气污染工程师手册》，当空气过剩系数为 1 时，1kg 柴油产生的烟气量约为 11Nm3。一般柴油发电机空气过剩系数为 1.8，则发电机每燃烧 1kg 柴油产生的烟气量为 20Nm3，NOx 产生系数为 2.86kg/m3，所以 NOx 产生系数可换算为 3.36（kg/t 油）；SO2的产污系数为 20S（kg/t 油），S*为硫的百分含量 %，本次取 0.2%；烟尘产生系数为 2.2（kg/t 油）。本项目消耗柴油量约为 7t，则产生烟气量为 140 Nm3；颗粒物排放量为 0.015t，SO2排放量为 0.028t，NOx 排放量为 0.024t。 

运输车辆的尾气是沿交通路线沿程以线源形式排放。车辆尾气中所含的主要污染物为 CO、NOx、THC 等。施工期间预计经过居民点时的运输车流量在 10 辆/h 之内，单车排放的大气污染物的扩散、稀释后，对敏感地区产生的浓度贡献值很小，因此，运输车辆排放的废气污染物只会引起局部大气环境质量的短暂下降，对区域的环境空气质量影响较小，
4、声环境影响分析

施工期间对声环境的影响主要是由施工机械设备和运输车辆造成的。 

（1）施工机械对声环境的影响 

施工机械在施工区内工作时将产生噪声，噪声在传播过程中随着距离增加而衰减。 根据同类工程噪声监测数据，并采用无指向性点声源几何发散衰减公式计算，得出不同施工机械、不同距离处噪声值，见表 4-2。 

根据《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昼间噪声排放限值为 70dB(A)；夜间噪声排放限值为 55dB(A)。

表 4-2  施工机械不同距离处噪声值表 单位：dB(A)
设备名称
5m
20m
40m
60m
100m
200m
280m
400m
500m
600m
推土机
86
74
68
64
60
54
50
48
46
44
装载机
90
78
72
68
64
58
54
52
50
48
挖掘机
84
72
66
62
58
52
48
46
44
42
从表 4-2 可以看出，单台机械设备在 60m 外产生的声级值均能满足《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昼间标准要求，夜间场界施工噪声达标距离为 280m。施工现场往往是多种施工机械同时进行作业。从推算的结果看，噪声污染最严重的施工机械是装载机，其他的施工机械噪声较低。因此，降低施工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施工单位在施工过程中，要加强施工作业管理，施工作业时采用低噪声施工设备、施工设备加装减震垫等措施，避免夜间施工（22:00-次日 6:00）。施工场界能够满足《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的要求。 
（2）交通噪声对声环境的影响 
工程所需混凝土、钢筋、油料等均需外运，弃渣场运输都需要汽车运输，运输车辆一般为重型汽车，车辆运输过程中产生的噪声为流动噪声。运输车辆在运输外购建筑材料途经居民居住区时，将对其声环境产生不利影响。 
本工程主体工程距离最近的居民区为林富村，距离工程约1.4km，距离较远。施工过程中，施工交通运输噪声对村屯影响较小。施工噪声对声环境的影响属于短期的、暂时的，施工结束后施工噪声也就随之结束。因此，项目施工过程产生的噪声对周边的声环境影响较小。
5、固体废物
施工期固体废物主要包括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及弃渣。
（1）生活垃圾

本项目施工高峰人数 40 人，施工人员生活垃圾产生量按 0.4kg/人·d 计，每天生活垃圾产生量为 16kg，整个施工期生活垃圾产生量为 2.88 t。在临时生活区布设垃圾收集箱，由市政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置。

（2）建筑垃圾

建筑垃圾有废建材、包装袋等。可回收建筑材料送交废旧物资回收站处理，无法回收利用的采用运输车运至市政指定地点处理。 
（3）弃土

本工程建设产生的弃渣主要来自土方开挖。工程动用土石方总量为6172.95m3，其中土方开挖1930.24m3（表土剥离940.00m3），土方填筑4242.71m3（表土回填940.00m3），石方2699.29m3。开挖土方优先考虑利用至回填用土，经土石方平衡后产生余方，余方平摊在管理范围河道背水坡。本工程未设置弃土场。
综上，本工程固体废物处置率为 100%，对周围环境产生的不利影响较小。

	运营期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1、水环境影响分析

本工程为防洪工程，运行期项目本身无外排废水污染物，工程本身对水环境不会产生影响。

2、大气环境影响分析

本工程运行期无大气污染源，对项目区及周边大气环境无不利影响。

3、声环境影响分析

本工程为防洪工程，运行期工程本身基本不产生噪声。
4、固体废物
本工程运行期无固体废物产生，不会对周围环境产生影响。

5、生态环境
本工程永久占地将缩减工程区植被面积，减少植被量，但是工程竣工后，通过草皮护坡等措施，工程区附近植被部分将被恢复，弥补部分工程占地造成植被量的损失。

根据工程总体布置和工程建设内容，工程为原有河道建设护岸进行水毁修复，工程实施后努敏河现有水文情势基本不改变。根据调查，工程区不涉及自然保护区，工程所在河段内未发现鱼类产卵场、索饵场、越冬场分布及洄游通道。本工程对该河段水生生态功能影响较小。且防洪工程能够稳定住河势，减轻汛期主流对岸边湿地的陶刷，减轻了河岸草地的流失。

	选址选线环境合理性分析
	1、选址选线环境合理性分析 

根据工程总体布置，本工程总长为 0.416 km，不涉及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红线等敏感区，工程建设符合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主体功能区划、生态功能区的要求。 

不存在环境制约因素。 

根据所处地形、地质条件、河势走向以及是否险工弱段等基本情况，护岸结构型式采用雷诺护垫护砌，结构层为：雷诺护垫厚 0.3m，砂砾石垫层 0.10m，无纺布或复合土工膜一层，设计坡比1:2.5，护岸底部设抛石固脚。设计迎水侧采用抛石固脚，迎水侧设格宾石笼固脚，固脚尺寸宽×高为1.5×0.5m。该护岸型式为生态友好型的护岸。根据工程特点，工程均可在枯水期施工，无需施工导流。施工活动均在堤防的管理占地范围内进行，工程建设产生的不利影响集中在施工期，通过采取相关措施可有效避免。 

2、施工生产生活区布置环境合理性分析 

本项目施工布置遵从了紧凑合理、有利生产、方便生活、易于管理，尽量不占或少占耕地原则。生活区与施工区采用集中式布置的方式。本工程施工布置 1 个施工生产生活区，不涉及自然保护区等环境敏感点。 

主体工程采用集中布置、共用场地、重复利用场地等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节约了占地面积，减少了对地表植被的破坏，有利于水土流失治理；施工区根据工程建设需要，选择在相对平坦的地块，场地平整工程量小，工程实施时，严格控制施工占地，对于施工场地扰动地表和破坏植被面积以及所造成的水土流失，采取工程和植物相结合的水土保持措施予以治理。同时，通过在生活区采用设置垃圾箱集中收集处理生活垃圾，设置防渗旱厕、沉淀池处理生活污水等措施，尽量减少施工对周边环境的影响。综上，本项目的施工生产生活区布置环境合理。 

3、临时暂存场选址合理性分析 

工程不专门设置弃土场，开挖土方优先考虑利用至回填用土，经土石方平衡后产生余方，平摊至管理范围河道背水坡，最终与周围地势顺接。

主体工程剥离的表土沿线临时堆存在永久占地范围内，随着施工前进而移动，不单独设置临时堆场。在施工生产生活区设置表土临时堆场一处，占地约为0.01 hm2，可通过采取临时拦挡措施、临时覆盖措施给予防护，施工结束后，表层土进行场地覆土平整，按原地类进行复耕。




五、主要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施工期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1、管理措施 

施工期管理以建设单位为主，联合水务局、生态环境局等相关机构对工程进行施工期管理。生态影响管理人员编制，纳入项目的环境管理机构，并落实生态管理人员的职能，建立高效、务实的环境保护管理体系。生态恢复的责任主体为建设单位。 
加强施工期环境保护监理工作，严格落实有关动、植物保护的法律、法规、条例， 
并加强对施工人员的培训和教育，保护动植物资源，将环境保护条款纳入环保监理合同中。对于占地的恢复以及水土保持措施中的植物措施都要有专人负责看护，发现死苗、伤苗及时补种、更新。建设单位要制定实施对项目进行的生态监测计划，特别是重大问题时要呈报上级主管部门和环境保护部门及时处理。
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2.1 土地保护措施
2.1.1 占地情况 

本项目属于线型工程，永久占地为草地，临时占地为耕地。施工过程中严格控制施工占地，尤其是临时占地，按征地要求，不能超出界限，临时施工占地施工后应进行植被恢复，待工程结束后，拆除临时占地上的设施，清理平整土地后，通过土地翻耕、平整，恢复为原地类，恢复原有植被。

2.1.2 黑土保护措施 

三江平原是我省黑土主要分布区。通过对工程区现状调查，项目区黑土主要分布在耕地、草地等范围内，主要包括黑土、黑钙土、暗棕壤、草甸土、沼泽土等土壤类型。 根据项目区范围，开展野外调查工作，对建设项目地形坡度、土地类型、土壤分布、土层厚度等进行了调查，确定表土平均厚度耕地为 0.3m，草地为 0.2m。考虑施工扰动强度，本工程剥离表土范围为主体工程区、施工生产生活区，工程共剥离表土 940m3，表土回填方 940m3，无外借方，无余方。 

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黑土地保护法》、《黑龙江省黑土地保护利用条例》，做好黑土地保护利用工作。应当节约、集约使用黑土地，按照有关标准、规范和管理规定剥离表土，做好表土保护，避免破坏黑土地生态环境。表土剥离、运输、存储过程中，应采取水土保持和扬尘防治措施、必要的工程防护和保育措施，防止土壤和环境污染，防止出现水土流失、土壤质量退化和安全隐患。
1、建立表土剥离、收集、处置等黑土地保护利用措施

为保护土质肥沃的表层土，主体设计取土前要分层剥离无用层，首先剥离20cm的表层腐殖土，然后剥离无用土，剥离的表土应整齐堆放以减少风蚀面积，并适当采用加盖苫布等措施以减少扬尘和飘尘。临时堆土堆高0.3m，坡比1:1，密目网覆盖150m2，坡脚用编织袋填筑土埂压盖，选用单层编织袋土埂，编织袋规格为长0.4m，宽0.3m，高0.3m，编织袋拦挡6.48m3。待工程建设完成后，将剥离的黑土回覆表土并进行全面整地。

建立表土剥离、收集、处置等黑土地保护利用措施。建立黑土地耕作层土壤剥离机制，应当按照有关标准、规范和管理规定剥离表土，实施表土剥离、收集、处置全工作流程，建立黑土地评价的动态指标监测体系，采取“源头控制”、“过程严管”、“后果严惩”措施，提高黑土地保护的主观积极性。采取有效措施，减缓破坏速度，在保持黑土地现有结构状态的基础上逐渐恢复黑土地的原始土壤结构，重点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搞好水土保持，加速水土流失治理。

表土剥离活动中收集的黑土，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备案并取得备案凭证后，可以用于土地复垦等。建设单位应当指定剥离黑土的再利用方案，报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备案。

2.1.3 水土保持措施 

为防止工程开挖、填筑等施工活动对周边造成扰动破坏，施工期间要加强管理，明确占地界限，各种施工活动严格控制在占地范围内进行，避免人为增加扰动面积。工程建设中尽量做到挖填平衡，施工过程中应边开挖、边回填、边碾压、边采取护坡措施；尽量缩短施工工期，减少疏松地面的裸露时间，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尽量避开雨季和汛期。

（1）在施工过程中做好临时道路、施工生产生活区排水设施，可有效防止水土流失。 

（2）对表层腐殖土剥离保存，既保证了绿化工程用土，又减少新增水土流失量。 

（3）施工结束后及时对裸露地表实施植物措施，尽快恢复原地貌，减少新增水土流失。 

（4）植物措施中树种和草种选择也很重要，要因地制宜选择当地先锋树种，并加强养护管理，提高植被成活率。 

（5）主体工程设计的具有水土保持功能的工程与方案新增措施完美结合，确实起到了保水保土效果，而且与周围环境协调，景观性良好。 

1、各区水土保持措施 

根据工程布局及建设内容，将项目区分成主体工程区、和施工生产生活区 2 个防治分区。 

主体工程区剥离的表土临时堆放在岸顶占地，施工生产生活区剥离的表土堆放在生产区内，施工结束后按需求位置全部回覆利用。 

主体工程区：主体工程占地内的草地进行表土剥离，剥离面积为 0.41hm2，剥离厚度为 20cm，剥离量为820m3，表土临时堆放在岸顶沿线临时用地范围内。工程在结束后将表土回填至护岸压顶上方及堤防裸露地，回填工程量 为820m3。表土全部回用，无余方。 

施工生产生活区：为满足施工需要，布置施工生产区、仓库及临时生活区，地类为耕地，占地面积为 0.04hm2，剥离量为120m3，施工结束后将这些表土回覆至占用耕地区域，回填量为 120m3。 表土全部回用，无余方。 

2、植被恢复与建设工程设计 
根据工程特点和植物措施布设位置、设计，确定植被和建设工程等级。本工程护岸工程级别均为 5 级，本次临时占地植被恢复与建设工程级别为 5 级。植被恢复与建设工程级别为 5 级，应满足水土保持和生态保护要求，执行生态公益林绿化标准。

（1）主体工程区：主体工程区包括护岸工程，新建护岸工程 1 处，总长度 0.416km。

①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为保护表土，施工前对主体工程区的表土进行表土剥离，剥离厚度为 20cm，剥离量为820m3。 

表土回覆：工程在结束后将表土回填至护岸压顶上方及堤防裸露地，回填工程量 为820m3。 

②植物措施 
栽植灌木柳：施工结束，由于表土回填至护岸压顶上方及堤防裸露地，水土保持为避免地表裸露，防止水土流失，设计对该区域进行插柳。树种选用灌木柳，采取扦插方式进行种植，栽植时采用株高20-30cm左右的裸根苗，株行距采取0.5m×0.5m。 栽植灌木柳8000株。 
③临时措施

铺设及拆除密目网：主体工程区内的表层土及回填土临时堆置在该区域内的一侧，在临时堆置期间，易受大风、降雨等影响而产生水土流失，因此本方案设计在临时堆土堆置时，表面苫盖密目网，并在表土回填前，对密目网进行拆除。经计算，铺设密目网341.67m2。 

编织袋土埂拦挡与拆除：在表土临时堆置前，对临时堆置区域四周进行编织袋土埂拦挡，编织袋采用三袋“品”字形排列的方式，并在密目网苫盖后，用上层编织袋土埂进行压盖。编织袋断面为梯形，顶宽0.3m，底宽0.6m，编制袋土埂拦挡与拆除的工程量为60m3，工程结束后拆除编织袋土埂。

施工生产生活区：施工生产生活区临时占用耕地 0.904 hm2，无永久基本农田。

①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为保护表土，施工前对占用耕地部分进行表土剥离，剥离厚度为30cm， 剥离量为120m3。 

表土回覆：施工结束后，新增对剥离的表土回填至占用耕地区域，回填量为 552m3。 

②临时措施 
开挖临时排水沟：为防止施工期间由于工程扰动及降雨对施工生产生活区的场 地冲刷而产生水土流失，要在施工生产生活区周围开挖土质排水沟以排导降雨，排水 沟断面为梯形。施工结束后，清理场地、推平排水沟。

临时排水沟为土质梯形排水沟，设计排水沟长36m，设计断面采用典型断面，尺寸为顶宽0.9m，底宽0.3m，深0.3m，边坡1：1，经计算开挖土方6.48m3。 
铺设及拆除密目网：施工生产生活区内的表土临时堆置在该区域内的一侧，在临时堆置期间，易受大风、降雨等影响而产生水土流失，因此本方案设计在临时堆土堆置时，表面苫盖密目网，并在表土回填前，对密目网进行拆除。经计算，铺设密目网150m2。 

编织袋土埂拦挡与拆除：在表土临时堆置前，对临时堆置区域四周进行编织袋土埂拦挡，编织袋采用三袋“品”字形排列的方式，并在密目网苫盖后，用上层编织袋土埂进行压盖。编织袋断面为梯形，顶宽0.3m，底宽0.6m，编制袋土埂拦挡与拆除的工程量为6.48m3，工程结束后拆除编织袋土埂。
表5-1  水土保持工程量汇总表

防治区及名称

措施量

工程量

主体工程区

单位
数量
单位
数量
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

hm2
0.41 

m3
820.00 

表土回覆

hm2
0.41 

m3
820.00 

植物措施

栽植灌木柳

hm2
0.20

株

8000

临时防护措施

密目网

hm2
0.03

m2
341.67

拆除密目网

hm2
0.03

m2
341.67

编织袋土埂

m

333.31

m3
60.00

拆除编织袋土埂

m

333.31

m3
60.00

施工生产生活防治区

　

　

　

　

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

hm2
0.04 

m3
120

表土回覆

hm2
0.04 

m3
120

临时防护措施

密目网

hm2
0.01

m2
150.00

拆除密目网

hm2
0.01

m2
150.00

编织袋土埂

m

36.00

m3
6.48

拆除编织袋土埂

m

36.00

m3
6.48

排水沟开挖

m

36.00

m3
6.48 

排水沟拆除

m

36.00

m3
6.48 

本工程主体设计施工结束后，对占用草地区域的撒播种草措施，草籽撒播前需进行深翻整地，施足底肥，深耕细作，保证土壤温度，为草种出苗和生长创造良好的条件。草籽播种时间宜选在春季或秋季，秋播不宜太晚，要求出苗后能有一个月的生长期，以利于越冬。播种深度考虑到项目区土壤比较粘重及草籽的种类，一般在2cm~3cm最佳，播种后需要压土。当年出苗率与成活率在90%以上。

[image: image9.png]RS | HAEL, $EER
FETERRE LG | i
i —>| #EFRSR. REBLERAR
TR L. 2LAR
BTAPARERRK
i | RARER, SRSLERE

F dKAERER





图5-2  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体系框图

2.2 陆生生态保护措施

2.2.1 陆生生态避让措施 

（1）开工前对施工临时布置进行细致的规划，即要遵循尽量少占地的原则。根据施工总平面布置图，确定施工用地范围，进行标桩划界，禁止施工人员、施工机械进入非施工占地区域。 

（2）工程建设过程中不可避免对陆生植物产生一定的影响，为了减缓影响，应明确施工用地范围，禁止施工人员野外用火，使对野生动物的干扰降至最低程度；非施工区严禁狩猎和垂钓等活动。 

（3）施工期加强对保护动物基本情况的宣传，增强施工人员的生态保护意识；同时，一旦发现野生保护动物误入工程区，应及时上报，严禁捕杀。 

（4）加强工程建设的环境保护监督管理、统筹安排，设立环境保护监督机构和环保专职人员，加强对施工人员的环保教育，保护工程施工区域的动植物资源和水生生物资源，严禁施工人员捕鱼、盗猎野生动物，严禁随意破坏植被，对违法行为进行依法处置。 

（5）做好施工方案和工序安排，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尽可能避开野生动物繁殖期施工，避开晨昏、正午进行大规模、高噪声设备集中作业；加强施工管理，尽量缩短施工工期，减少工程施工噪声对野生动物的惊扰。

（6）考虑本项目占地属黑土地，永久占地和临时占地范围均应针对表层黑土采取保护措施，即施工前按计划进行表土剥离，施工期间做好水保措施，待施工结束后用于土地复垦或堤防草皮护坡用土。 

2.2.2 陆生生态减缓措施 

（1）优化施工方案，加快施工进程，缩短周期，减少影响的时间。 

（2）严格按照设计文件确定范围征占土地，进行地表植被的清理工作。临时占地在施工结束后及时进行耕地复垦。 
（3）严格控制堤防、建筑物的开挖施工作业面，避免超挖破坏周围植被。

（4）工程施工过程中，不设置取弃土场。 

（5）考虑本项目临时占地为耕地和草地，完工后施工临时占地要进行土地复垦。因此，在施工过程中要做好表层土壤的保护措施：表层土壤单独存放，按顺序回填覆盖，以利于工程完成后农田复垦和植被的恢复。 

（6）大规模土方作业应避开暴雨期，不在雨天进行土方作业，防止雨水携带泥土入河，减轻水土流失。临时堆土堆放于远离河道的一侧，避免土堆滑落进入河流。

 2.2.3 陆生生态恢复措施 

陆生生态恢复措施包括水土保持措施和临时占地恢复措施，主要是对工程临时占地区域采取工程措施、植物措施进行水土流失防治。 

本工程实施过程中涉及的施工区、仓库、生活区、施工作业面等临时占地在施工结束后，临时施工占地应进行植被恢复；由于本项目施工临时占地的地类为耕地和草地，待施工结束后，则全部恢复为耕地和草地。施工期间，产生的弃渣用于土地复垦。工程管理设施空地，采取绿化措施。施工临时占用的土地，待工程结束后，恢复原有植被。工程主体设计已考虑土地复垦。复垦设计包括耕作层剥离及堆放，土地平整工程，土壤改良工程。 

为了确保临时用地复垦后耕作层达到耕地要求，工程在进行开挖前，需将表层的有肥力的耕作层土壤熟土推至暂存场集中堆放，堆高不超过 2m。表层土临时存放地设置临时防护措施，防止水土流失。根据施工结束后项目区土地复垦、植被恢复的面积确定表土需求量，根据《水利水电工程水土保持技术规范》（SL575-2012），表土回覆厚度根据恢复方向不同而不同，土地复耕表土回覆厚度为 0.3～0.4m，植被恢复及绿化草地是 0.2～0.3m，林地 0.3～0.4m，草种选用早熟禾、三叶草、紫花苜蓿等，撒播密度 80kg/hm2。 

施工结束后，施工临时占地经土地整治后恢复为耕地，可控制该区域水土流失的发生和发展，改善因工程压占等扰动所造成的地表破坏，恢复原有土地功能及生产力，具有水土保持作用。 

2.3 水生生态保护措施 

2.3.1 水生生态避让措施 

施工营地应与河流留一定的防护距离，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不得随意排入河流。有害的施工材料尤其是散装材料的堆放要远离水体，防止由暴雨径流冲入水体，影响水质。 

（1）优化施工组织设计，合理有序进行施工；合理安排施工时间。

（2）加强施工期管理和环境保护宣传，禁止施工人员钓、网等捕鱼行为发生。 

（3）施工期间应及时处理固体垃圾，有效处理废水，禁止将生产生活废污水排入地表水体，防止污染河流水质事件的发生。严禁有毒有害物质进入水体对鱼类等水生生物造成伤害。

（4）防火措施

施工人员野外作业必须把火的管理放在首要位置，常抓不懈，杜绝一切隐患。积极贯彻《森林防火条例》，加强防火宣传教育，时时敲响防火警钟，禁止在区域内附近吸烟和生火，做好生活和生产用火的火源管理，建立施工区域内防火及火警警报系统管理制度，明确责任制，最大程度避免发生火灾。
2.3.2 水生生态减缓措施 

（1）施工期间尽可能减少噪音，采取低噪音设备施工，减少噪声对鱼类影响。 

（2）与当地渔业管理部门通力协作，加大渔政管理，加强施工期和运行期渔政执法力度，打击非法捕捞天然鱼类资源违法行为。认真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产资源繁殖保护条例》有关规定，提高施工人员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保护工程施工区域的水生生物资源，严格禁止施工人员私捕滥捞。 

（3）落实水土保持提出的措施，临时暂存场设置相应拦挡措施，防止陆域施工散落的物料，扰动地表产生的泥沙及废水等污染物通过地表径流进入河流。及时清理施工现场，清除杂物、平整土地，按水土保持相应措施恢复植被，减少水土流失量。 

（4）加强管理，杜绝杂物、生活垃圾、渣土、废水等进入水体中，为尽量减少对水生生态资源的影响。施工现场必须建立洒水清扫抑尘制度，配备洒水设备。重污染天气时相应增加洒水频次。

（5）加强施工期管理和环境保护宣传，以宣传册、标志牌等形式，加强对附近的施工人员环境保护宣传教育，宣传水生动植物和野生动植物保护常识，提高其环境保护意识。

禁止施工人员越界施工占地、破坏水生生态环境，禁止向河体排放施工污废水及固体废弃物等，优化施工时序，精细化施工，将施工对水域的影响降至最低。采用低噪音设备进行施工，减缓施工活动对鱼类的干扰。

（7）施工中凡是土石方开采量大的项目应该避开暴雨期，减少暴雨冲刷，减轻水土流失。对施工扰动区域采取临时防护措施和植物措施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综合治理，落实水土保持方案中提出的防止水土流失的防护措施以及提出的生态恢复措施和其他措施。
3 其他措施 

3.1 水环境保护措施 

本工程共布设 1 处施工生产生活区。施工区内不设置机修与洗车间，不设置食堂，不涉及混凝土生产，全部外购商品混凝土，不会产生含油废水、混凝土碱性废水以及骨料冲洗废水。

施工期如厕废水排入移动式卫生间，拉运对非用作农家肥；盥洗废水排入沉淀池，洒水降尘利用；少量养护废水，自然蒸发，不外排；基坑内废水在基坑内自然沉淀后用于洒水降尘。 

3.2 环境空气保护措施 

（1）加强文明施工，在开挖集中区、施工场区和运输道路，非雨日洒水降尘，有效防止粉尘及扬尘发生。 
（2）途经施工区村屯干道的运输车辆，实行限速管理，时速应小于 20km/h，施工过程中，可根据不同路面、居民点分布情况，酌情增加洒水次数。 
（3）购买商品混凝土，不设置拌和站。
（4）运送散装细颗粒材料的车辆应采用密封储罐车；装载土料、砂砾料等多尘物料时，应对物料适当加湿或用苫布遮盖；装卸、堆放中应防止物料流散并经常清洗运输车辆；降低运输过程中起尘量。 
（5）按照国家有关劳动保护的规定，对产尘量较大的现场作业人员，应配发防护标准高的防尘器具，施工过程中还应及时更换清洗。 

（6）加强往返于施工区车辆的管理和维修，施工机械完好率要求在90%以上，运输车辆和施工机械应选用符合标准的油料或清洁能源，减少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对于尾气排放不达标的机械车辆，不许进入施工区施工。

3.3 声环境保护措施 

（1）施工机械噪声控制：选用低噪声的生产机械和设备，对振动较大的设备使用减振机座。进入施工现场的机械设备，环保指标必须符合国家规定。加强设备的维护和保养，防止非正常运转噪声，闲置的设备应予以关闭或减速。同时要加强各种机械设备的维修和保养，保持机械润滑，做好机械设备使用前的检修，使设备性能处于良好状态。 

（2）交通运输噪声控制：采用高质量的消声器，降低车辆本身的噪声；运输车辆经过沿线村屯时应限速行驶，时速应小于 20km/h，并禁止鸣笛。同时加强运输车辆保养维修，保持车辆运行良好，降低噪声；合理车辆运输时间，避开居民晚间休息时间。

 （3）加强劳动保护，改善施工人员作业环境。高噪声环境内施工人员实行轮班制，每人每天持续工作时间不得超过 6 小时，给受影响大的人员配发防噪耳塞、头盔、耳罩等噪声防护用具。 

（4）运输车辆在经过附近村屯时，应减速行驶并禁止鸣笛，尽量减少噪声污染。

（5）在施工营地，根据施工特点，对施工人员住房的建造选用有较强吸声、消声、隔音性能的建筑材料。 

3.4 固体废物保护措施 

建筑物的开挖土方优先考虑利用至建筑物回填用土，剩余土方平衡到堤防填筑用土中。本工程开挖土方优先考虑利用至回填用土，经土石方平衡后产生余方，平摊至管理范围河道背水坡，最终与周围地势顺接。主体工程剥离的表土沿线临时堆存在永久占地范围内，随着施工前进而移动，不单独设置临时堆场，临时工程表土剥离后暂存在表土堆置区，表土堆置区周围设置截水沟、挡土墙，表土表面播撒草籽，施工结束后，表土全部用于临时占地的生态恢复用土。

在临时生活区及施工点设置容积为80L的垃圾箱，共设置1个垃圾箱。生活垃圾集中收集至垃圾箱内，委托市政环卫部门处置，运输垃圾的设施要密闭化，以免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

废弃钢材、包装袋等能够回收利用的送交废旧物资回收站处理。不能回收利用的废弃边角料等送市政部门指定地点堆存处理。

本项目施工期采用柴油发电机组发电，柴油使用后将产生废油桶，返回柴油供应商用于盛装柴油的原始用途，不作为固体废物处置。
3.5 人群健康保护措施 

（1）施工人员疾病防治 

施工开始前，对施工人员进行一次身体检查，杜绝传染病患者进入施工队伍；施工期间，施工人员定期进行体检，预防异地病原体传入，避免发生相互交叉感染；体检以常规项目为主，并根据施工人员健康状况和当地疫情，增加有针对性的体检项目；体检工作应委托有资质的医疗卫生机构承担，对体检结果提出处理意见并妥善保存。 

在施工人员相对集中的地点设立医疗点，配备常用的治疗药品，开展简单治疗和工伤事故紧急处理。施工区各施工单位和工程管理部门应明确卫生防疫责任人，负责管理范围内的卫生防疫工作并通过广播、墙报、印发宣传手册等多种形式，对施工人员进行饮食卫生宣传教育，提高施工人员自我预防疾病的健康意识。 

（2）施工区卫生清理 

施工人员进厂前应对临时施工区进行清理和卫生消毒；施工区环境卫生防疫范围包括生活区、办公区及邻近居民区，环境卫生防疫应包括定期防疫、消毒，建立疫情报告和环境卫生监督制度，防止自然疫源性疾病、介水传染病、虫媒传染病等疾病暴发流行；施工期间在施工区范围内开展灭鼠、灭蚊和灭蝇活动，减少传染媒介，切断疾病传播途径。当发生疫情时，应对临近居民区进行卫生防疫。 

为了减少各种疾病的发病率，施工期间要以预防为主，做好环境卫生防护工作，保护施工人员的居住和饮食卫生条件，建立卫生防疫制度，在春季应及时注射森林脑炎疫苗，防止森林脑炎的暴发流行；加强饮用水源保护、加强食品卫生管理及施工区环境卫生管理工作；施工区设置可移动式卫生间，并定期进行消毒和清理，定期清淘。待施工结束后，彻底清淘干净，再撒一层生石灰，填平、压实并恢复地表植被。在施工生活区，定期进行灭“四害”工作。防疫部门应注意做好防鼠、灭螨等预 防工作。 

施工期加强对施工人员生活区、办公区、公共餐饮场所、垃圾堆放点等地的环境卫生管理，定期进行卫生检查，除日常清理外，定期对饮用水源进行监测，以保证饮用水水质良好。 
3.6 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施工期的环境风险主要为施工期油料（柴油及汽油）的运输、使用过程中均可能因人为因素或管理不当造成风险。由于项目施工期施工现场不设置油料储存装置，所需油料即用即购，施工期造成的环境风险影响较小。

强化施工和运输管理，防范事故环境风险。施工机械和车辆等意外漏油，对于滴落地面的油采用抹布吸附，再采用危险废物专用储存桶盛装，按照危险废物管理，定期委托有资质部门拉运与处置。
4、施工期环境管理与监测计划

4.1 环境管理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规定：“建设项目的环境保护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
项目建设全面贯彻执行“四制”，绥棱县水务局为项目法人单位，对工程建设负总责和资金筹措管理，选择施工队伍。落实质量监督和组织初步验收，并安排专人负责施工中的环境管理工作。参与工程建设的各专业施工单位应配置专业环保人员 1 人， 配合建设单位设置的环境保护机构作好施工中的环境保护工作。 
在工程施工期设立环境监理，在工程施工期设立环境监理 1 名，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及施工合同中的环保条款，通过日常巡视，下发指令性文件等方式，监督、审查和评估施工环境保护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时发现和指正施工单位的违反环境保护政策行为，及时将监理情况反馈给工程监理和工程建设管理部门。 
4.2 环境监测 
本工程属于非污染项目，因此环境监测重点放在施工期，施工期环境监测主要是对河道水质、大气环境以及噪声进行监测。本项目施工期 0.5 年，环境监测周期与项目建设周期同步。
本工程运行期不排放任何污染物，因此环境监测重点放在施工期。根据工程施工期环境影响分析，工程施工期大气污染和噪声影响较轻。施工期间监测对象为努敏河林富村段地表水体水质、大气环境以及噪声进行监测。实施主体为建设单位，由建设单位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监测单位监测，监测分析方法采用国家环境保护部规定的方法。 具体监测计划如下：
表5-1  施工期环境监测计划

环境要素

监测地点

监测项目

监测时间及频率

监督机构

水环境

护岸工程起始断面、终止断面
pH、COD、BOD5、悬浮物、氨氮、总磷、总氮、DO、高锰酸盐指数、粪大肠菌群、石油类等
施工前 1 次，施工高峰期 1 次，施工结束后 1 次。每次连续监测 3 天，每天 1 次
环境监理单位
大气环境

施工场地下风向
TSP

施工前 1 次，施工期高峰期 监测 1 次，连续监测 3 天，每天 1 次
声环境

施工场地

等效连续A声级

施工前 1 次，施工期高峰期 监测 1 次，连续监测 2 天。
人群健康

施工区

与施工人员密切相关的传染病、传播源、饮用水卫生、突发疫情等

施工期每年春夏季监测一次

卫生防疫部门
在本项目施工期，建设单位需每月在项目现场公开本工程施工期环境跟踪监测报告的有关信息，信息公开中应包括环境跟踪监测单位、监测布点、监测结果、执行标准与达标情况等内容。施工期未进行检测，根据现场踏查，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已完工，未遗留环境问题。



	运营期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本项目为防洪除涝工程，属非污染生态影响型项目，工程运行期不产生任何污染物，对环境不产生影响，不需要专门的环境保护措施。运行期要加强管理与维护，做到经常性巡视堤防，一旦发现险情，及时上报，采取措施，维护堤防安全。

	其他
	加强本工程施工期的环境管理及施工监理工作。建立健全的环境管理机构和环境监理档案。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及施工合同中的环保条款，通过日常巡视，下发指令性文件等方式，监督、审查和评估施工期环境保护措施落实和植被恢复执行情况，及时发现和指正施工单位的违反环境保护政策行为，及时将监理情况反馈给工程监理和工程建设管理部门。防止各种突发污染事故发生。

加强本工程施工期的环境管理及施工监理工作。建立健全环境管理机构和环境监理档案。在项目招投标承包合同中应明确环境保护与治理条款，承包商应明确承诺他们在施工过程中以及施工结束时的环境义务。

做好对施工人员环境保护宣传教育培训工作。施工单位在施工期间应认真贯彻环评报告表及其生态环境部门批复意见中所提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和要求，把环境保护工作真正落到实处。

	环保投资
	本工程总投资158.76万元，环保投资7.62万元，环保投资占总投资的2.85%。
表5-2  环保投资一览表

工程和费用名称
一级项目
二级项目
单位
单价
（元）
数量
合计
（万元）
第一部分环境保护措施

第二部分环境监测措施

0.00 

第三部分环境保护仪器设备及安装

0.00 

第四部分环境保护临时措施

2.17 

一、废水处理

0.16 

1

生活污水处理系统
（可移动式卫生间）

套

1600

1

0.16 

二、环境空气质量控制

三、生态恢复措施

0.08 

1

施工迹地、料场恢复

列入水保

列入水保

2 

警示牌

个

400.00 

2 

0.08 

四、噪声防治

五、固体废物处理

1.10 

1

垃圾箱

个

2000

1

0.20 

2 

垃圾清运费

年

30000

0.3

0.90 

六、人群健康保护

0.83 

1

生活区清理、消毒

m2
1

300

0.03 

2

体检、疫苗

人次

200

40

0.80 

第一～第四部分合计

2.17 

第五部分环境保护独立费用

4.76 

一、建设管理费

1.63 

1

管理人员经常费

21700 

3%

0.07 

2

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费

15000 

1.50 

3

宣传教育费及技术培训费

21700 

3%

0.07 

二、科研勘测设计咨询费

3.13 

1

环境保护勘测设计费

21700 

6%

0.13 

2

环境影响评价费

30000

1 

3.00 

第一至第五部分合计

6.93 

第六部分

基本预备费（前五部分合计5%）

5%

0.69 

环境保护总投资

7.62




六、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监督检查清单
	内容        

要素
	施工期
	运营期

	
	环境保护措施
	验收要求
	环境保护措施
	验收要求

	陆生生态
	尽量减少施工临时占用土地，按征地要求，不能超出界限；施工中主要保护周围地表植被，保护可能出现的野生动物。施工中凡是土石方开采量大的项目应避开暴雨期，减少暴雨冲刷，减轻水土流失。生产区、表土堆置区、临时占地在占用前需进行表土剥离。为了避免雨水冲刷造成水土流失，表土堆置区周围设置排水沟，表土表面播撒草籽。对施工扰动区域采取临时防护措施和绿化措施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综合治理。施工结束后临时工程全部废止，拆除设施设备后，进行地面平整，占地区经全面整地后恢复为原地类。
	临时设施已全部拆除，临时占地已全部恢复为原地类
	临时占地生态恢复情况跟踪检查
	临时占地生态恢复情况达标

	水生生态
	施工期避开汛期，本工程施工段无珍稀鱼类的产卵场、索饵场、越冬场、洄游通道。 施工时应采取措施，对鱼类进行保护。施工过程中防止 
施工物料流入河水，污染河水水质，影响鱼类的生活环境，机械设备定期检修，尽量减少噪声较大的设备同时运行，惊吓鱼类。禁止施工 
人员捕捞鱼类。
	——
	——
	——

	地表水环境
	施工区内不设置机修与洗车间，不设置食堂，不涉及混凝土生产，全部外购商品混凝土，不会产生含油废水、混凝土碱性废水以及骨料冲 
洗废水，施工期如厕废水排入可移动式卫生间，定期清掏外运堆肥；盥洗废水排入沉淀池，用作降尘。少量养护废水，养护废水自然蒸发；基坑内废水在基坑内自然沉淀后用于洒水降尘。不会对周围水环境造成影响。
运营期无废水排放。
	施工期结束后拆除移动卫生间；养护废水经中和、沉淀处理达标后循环使用。含油废水经隔油池处理达标后用于施工场地洒水降尘，废油交有资质单位处理
	——
	——

	地下水及土壤环境
	——
	——
	——
	——

	声环境
	选用正规厂家、噪声较低的环保型设备。加强设备的维护和保养。运输车辆禁止鸣高音喇叭，尤其是经过沿途村庄时应限速行驶，时速应小于20km/h，并禁止鸣笛。设备安装消声管、消音器或隔离发动机振动部件，同时要加强各种机械设备的维修和保养，在22:00~次日6:00间不得施工。
	施工期场界噪声满足《建筑施工噪声排放标准》

（GB12523-2025）的要求；施工期沿线敏感目标能够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中1类标准
	——
	——

	振动
	给噪声源的机械设备安装减振器
	——
	——
	——

	大气环境
	定期洒水降尘，物料的运输、堆存全部苫盖，不得露天堆放。车辆设备定期检修。风大天气禁止运输。车辆路过村屯，车速低于20km/h
	施工期颗粒物的排放浓度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

6）表2无组织排放标准
	——
	——

	固体废物
	表土剥离后暂存在表土堆置区，施工结束后，表土全部用于生态恢复用土。

余方平摊在管理范围河道背水坡，无弃土。

在施工生产区布设圾箱，生活垃圾每日运至附近村屯，委托市政环卫部门处理。

建筑垃圾有废建材、包装袋等。可回收建筑材料送交废旧物资回收站处理，无法回收利用的采用运输车运至市政指定地点处理。
	本工程施工期固体废物的处置率可达100%
	——
	——

	电磁环境
	——
	——
	——
	——

	环境风险
	施工机械油料从附近加油站购买，运距 17km，购买燃油较为方便，随用随买，不设置燃料油储存设施。加强工程运输车安全管理，定期检修相关车辆，保证上路车辆车况良好。每天检查机器是否有燃油和机油泄漏，并迅速清理任何溢出物。
	尽量减少环境风险事故发生的几率，及时妥善处理事故，将损失降至最低。

	——
	——

	环境监测
	根据表5-1规定的监测频次、监测点位、监测项目进行监测
	施工期未进行检测，
根据现场踏查，生态
环境保护措施已完
工，未遗留环境问题
	——
	——

	其他
	施工期临时设施及环保设施需留有影像资料
	——
	——
	——


七、结论
	工程实施后，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显著，并具有一定的环境效益。工程对环境的有利影响远大于不利影响，本工程的建设在严格落实本报告表所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的前提下，各类污染物排放量和排放浓度均可得到有效控制，对环境的影响较小，可以被周围环境所接受。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建设可行。


附图1  本工程位置图

[image: image10.jpg]1

WAL
/

&

HEHBRE TR A

T e O/
Z X —
TR RSN b Z ifh B s
- s
‘ % &
RALERS - \ ‘ﬂ
~
N odERH=1D HIAM
S n ' &
N LBRH=+R #5457
~
=32 AL =
h\ - 434
~ ik o PR = 2 il
* 461 i
i FRERAS .
3 ~ U\ (e S W %‘% .
BIRRHH 138 ~ ] <3 Y N
=i i =0
2 w Sl e B e
SGE =ER_ g
. 299 ) T
SE newz,_J Ao
~ \
EEHG ™ ORI \ 3
~
455015 o - 451 \\\ da BT
B ~
7 . BRR+ ~ /
B W) - SRR i
269 & = 7 T\ —#17
e = | 7 = o\ T By s J
o BT LLR= A SO .
bt s GE5 — e AT 7
- Bt e 7 g A
\ BRI R 2 s
3 — bel Ocke < LI —
?\\ e *® PNJE R/ FRED < %m %
5 g ot 7 AZflE
i) Vi ;A BRI T 23 4
e \' Fﬁ%%ﬁ 379 2 Ty
TOWR Y i > B i
et s Fuiny bR =
1 | s . il B oo .
N I E;‘ E & /
& - e i X0 " / U
= BHEN e ' =
7 fF 0 e K — 4 15
RIA/ S
: % ¥ b ol it W - Jik=87 !
i (4 g i _ &S {/ sEgEn | ® g — ; AR
© i LT e e St K 63 )RR
o FIS P e V¢ e BRI lllf"
RRHE £ v LIk BA 3 45
. 25 b %;: s S o= %Ei% S sy
b 53RO ik Hi Iy %/ XA d
A o |} 2 BEMD
B& ® |BL AL \o—p
= Vo) e = —
NS | HEtyE |t 2 Wi /
o 3T 5] ‘\égtl:l Lo &R o ' & 805 AR L
S Wi (S == i
{ ) Ot b E FAZET, \ B 2 A 619
7 < [e72N o= T =& e 'f’%ﬁﬂ E
; 2 T, e D00 (¢ b K " K3 YR &
C Gicd o : ﬁfii Ko il £5 =3 i v 4
A A R —HE> W 0
L % R O g N gQKW S % ‘ (
o Exbo—s BIN§w LAk ® NRS+miE F
F1-A) xR o0 =
e o @—\CFk » L %f’tﬁ{‘ JES
= o aoNe |
. — ﬁﬁ;“ L 4o 3(\ ﬂ
=/ = R o z M=o I )
= B BE N\ 4 EDS ‘
4= BRECBQOME 2N B
2159 y) /l\/“I 5 1
. e o £ SRR S
SR AEFH
s = L
5 i OF ;57!
A
s 4 a0 () =
el S X S il W -
L W20 ;
X 0 s ko
) ORE S o o
NUFEE ® (§i%) o o
NAFRERR 5 =, 22
< Ot o)
X © St %-1-





附图2  努敏河流域水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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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3  工程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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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4  临时工程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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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5  水土保持分区防治措施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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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6  生态环境保护目标分布及位置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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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7  主要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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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8  施工临时表土堆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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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关于黑龙江省绥棱县努敏河林富村段治理工程初步设计报告的批复》（棱水发[2025]6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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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黑龙江省绥棱县努敏河林富村段治理工程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分析报告》

	[image: image20.jpg]A OB Pl
S VT4 i L5 O 4K B T

HiE AT BRI A IE RS A PR A A
s 4 B E: 2026 4F 06 H 03 H





	[image: image21.jpg]...............................................................................................................................................................................................................................






	[image: image22.jpg]ﬁ%%%
DMREFULL: HHR (BERARK ﬁ%ﬁ&ﬁ%“kT%é<W>Fm“:[:&”mim%ﬁﬁ
ﬁ%% 27 RSB ) (B AE (2002) 2341 5) HLA 0B AT 4 RIE KR,
BRI H: RIFE2023FEZRTEMRLAEREREN (BATL BERARFHELSHATE) ,
BRILOARP A HERAE, BARPRE, BANE RBEARK. RAAE. BRAE. M
RAED) ZA%, Hil, ToRENEARPHASHI TN EABES RN, FHERELS

Ao
HEpng g ryFH: R ERERIFHI, RFeL@HFEESHEMR LKA REGEMHT L ER
RIFHEE, o Alx: BE 2023 F9 A CHE W E R KL EE T8 7 AKAT KA AKEFRF X
R ARAIT A , B&E 2023 49 A CHE B E K ZA MR REF X
FUERE: AEKE 202359 AERENERE. ERFAK, DAMFRENTRTVEK,
RKARRRKE: WHEITEHZETERAAAEAKH, DARTIEIN]EEER A,
ﬁﬁ%%ﬁm AT LHBREH L EEH | RFREREE BT, ?Aﬁﬁ%tﬁﬂﬁ
2 AT R ﬁf/ﬁﬁ%ﬁ%? BRI RRFPEREN G A RRIFERERNFSEDMN, TWHF
MV?&KF@%W& WAIIRFIEN AT F AT, 2MERRESF, T%ﬁ%%ﬁ 7 H TAE

12





	[image: image23.jpg]1. fHER

FREVLAR B B BT E M BOR B TREH £ B S 224 T

e 7 A A 5 A Y]

5 HR RIS

I
1\—H

A

5

LT AR A 0.00
IKIKIFEARI X AL

>

>

>
:

PN 0.00 P AR, HIWH SHmA
7 BEAE A TAR N 0.00 F 5 A B,

AR, HIH SRR 0.00%.

et B, TH SR

TAINT0.01 “F 7 A H,

7 0.00%

I H EHURAR K 0.00%. R K 28R,

RIS 52

5 EAR R BUIR

LN 0.00 P AR, HWH SHEFRE 0.00%. 5EFHEKP=MEEIRET X R LT N 0.00

L, HIH SHm AR A 0.00% .
IR S e e R R AN/ T 0.01 P AR, HIWH SHmAR T 87.77%:;

2o M FROBTL AR 2 B SSBem M s A BoiR B LRE TR H 5 B e

e nIE v sUIRE M TR, W 4E R vz “IUH Y5 H

“x51 A i

7 akEEAN 1K

L, HIUH HHUE AR 0.00%; —REE R ICTERmMAAN/NT 0.01 F A AR, HIH HHmAR R 12.23%.
i R KRR e R XA H AN 0.00 P 7 A8, HOiH
B, HIIH HHmARE 0.00%, SH T /KA E —BREIEX L E RS

LA ARSI B 15 R AR DL R R s

" B RRER (

RNE 1K) [ ErhiE

5 JEERIuARZ RN 0.00 P

b LTI AR ) 0.00%; 53 N /KRS SUE B X AL IR N 0.00 P75
NTF0.01 AR, SIWH i

MA Y 100.00%

BT o, ATH





	[image: image24.jpg]R 1 IH 5 BRI A S8 00 X 15 R B AN S 1 DLV B 3R

FHAT AR o5 B0
wem | TRRES

87. 06%

100. 00%

R BRL

100. 00%

HIRF L&k IR — & 3 3 ] 100. 00%

87.77%

12. 23%

Ao RS .

R 2 WH 5K R X AR SR L gt 3%






	[image: image25.jpg]5KERPX | 5—ZRPX | E2EGRPX | SHEAEPX
5 TKIEHL AR KIEHZA | KEBRE | AREER FEAZTH AR FEAAZTH AR MAXER | frElT | TRXE
CPA AR CPA AR CPA AR CPAAR)

I I R N TR T N A

R 3 WUH 5 KGR M5 s R XA G DL gt iR

Bk PARRR| S RP CA TR B0 AR | B AT | SRR
e ST | PASEE | maran s | e

X

X
7i

¢4 DUH 5 AR CRARILE) MRS

5 B R Ry 5 BRRH 5 8RR
5 RE 2K 5 FARZ B TH AR B XHERER | —BEEH XAZER | frRn | TRXE
CPHAE) CPHAE) CPHAE)

R 5 IH 5 BARRY XU E BAE 2B gttt &

5kt | 5EREFFX 5aRFRPKX 5EREF X
s RE 2R Al MR | ROXKHETER | ZXEARER | SRXEZTER | frERT | RXE
CPAAER) CPAAR) CPAAE) CPAAER)

o T e [owes | owee | oces






	[image: image26.jpg]R 6 IUH S MK E 12 XA A G L gt iR

IREEX @ | FREEXAR PR T BRXRA BHRER

PRI R R B
1. L35 YL
414 A YT
UL, () @ i
TR R EVNERE. HiUR
WS R, FE W%
LHT B8 #ﬁmar
ﬂi&)\ﬂﬁﬂxﬁ Flas Al
MRAESIE FEHT . éw“'i
T K T5 e TF?‘JSE;J iﬁxﬂi
T5H it T FEE e Hﬁoﬁ%ﬁ% il BT =

YS2312266310001 |~ ‘ o T : ; ﬁmm&ﬁ %L%ﬁﬂ%%%oﬁ Hﬁ\ﬁi {
WSl R, & XW@%ﬁ&fﬁﬁé
FEIX, R AR R I MEAE X L i i X R
5mwﬁhﬁ&fﬁﬁ§%ﬁm4T%L\r
V5 YL ve B it 5 04%$&bﬁAwu&*w‘
?m B . fEIRYIAE . nﬁﬁf
' -$$u\\:%m%#Fﬁ%ﬁa 15 Hh
FEAT WS, Bk R K5 4. 5. EE A AL IE i T
- 13RI, \7J<H BIURAE, KB

it [ 5% Bl 38 A e gt v A b - 158y e
hﬂA&%mmAEAﬁiﬁﬁm i
“ WEIFEVEA A . X TRG . XS






	[image: image27.jpg]— =

. /j_\‘a%'\

&
h Rt ials
B Eaeiefs
—mERRT
HE BRIt
L100 meeEm
=ieE

PRI 2t B2 B0 s M BOR P TR H 5B 12 o8 N A






	[image: image28.jpg]&
- R
- R

—BRRE

{0 mExRm
[ — 1y )

MRV 2t B B0 e M BOa PR TR H S5 T /KA B 12 X Z i A






	[image: image29.jpg]3. AESIIHHENTE H





	[image: image30.jpg]IRERETH | RERETER | BEETSR BRER

« BERLR

1:ﬁﬁmTu>EWt&@r RIS R AT E R, AR S5 S TIREA — 21
ktﬁﬁmoﬁQXW@A$%M%MLﬁﬁﬂ,w& RS RI P AR . BJR A,
,ﬁMFLﬂﬂEbi, P 2 25 ] HL At S 0 A 00 O P M, 7 24 ISR 38 FEAT
H, FFE AR RIR e, 2 W& mgﬁ&ui b5 NREBUF A %E 28k RAF6E
SRR B, RN EFK %@%ﬁwﬁﬁ,jkﬁﬁaﬁP*Thtﬁ%E%,
AFBE R @)ﬂmmﬁ%E:élm R =R], Bk R, B, R
% BUK. WS, RS AT ReE i E, %E%ﬁu%%mﬁ . (3) EHITK
EBE s ER SRS T ﬁﬁ*ﬁmﬁ§o<4>ﬁa& A, AR AL
Hl. HIEIREL T R AN AR . 2. gt B ﬁ)ﬁﬁﬁﬂﬁﬁmwu>ﬁ}mi<mﬁ%
%%%X&@%%XWﬁMﬁ%TT@Jﬁa<D“¢ DI IR K A 55 A 25 P4l 103 3 DL %
mﬂmﬁ% MR %Kﬁ%%ﬁ%ﬁﬁ%ﬁﬂ<@>—ﬁmﬁmmgﬂﬁﬁ b AR
L BRI @njm,a,m%E K &mm&ﬂih AN HE
MJLA%uf% 5 HEH R IHEAE % v B B .
ﬂ'ﬁéﬁﬂ%m&%,$ﬁﬂ'%%,$ﬁ& \ ﬁmﬁﬁ B2 g
%%@% %@¢Yoavwmﬁ§ﬁmm <m i ﬁ%%%%X&@%F
- MLﬁmﬂ,dgmm%@mﬁmﬁ%%mﬁ%%MLﬁx J %ﬁWﬂvﬁ
M&%%K;Tr mmm E W B ARG D AR BB 5K BT R
& 145 FE AR AN E B A MY R WJnﬁ *mﬂ R A, 2RIERE
s - P AE m%géﬁﬂﬁ%%ém EIGREES m@mMmﬁmﬁ*@é

O<D_%%%xq k. . ﬁiﬁmmﬂ%mL&Wﬂ 5@&%%&@

WMLﬁ B UL ENRBUG T2 PREREGE <M1 A HES DARIEIRBRECE < 14
uvéﬁ” v FEL SRR BRIk OWERPIXN: 2. ﬁtﬁm$
V5 Y WiH; sEiRmE, ARG R, (3) FEFREMAE . E X. Hf
JA%ﬁrWﬁmH%%%mﬁﬁ,MU% R KK IRAR S X Y, SREZE t&%ﬁﬂ
1w AL, ﬂ?u&@d%ﬁ%ﬁﬁhmo<@ ﬁ}mthmﬁ%%%%#
E: VI AUESE FAE : ZIERIBYT. B, JE. BIREHERGE KL E A F
A% | R & K ZE FLER %W IR FRFH DU A RIRA. mar%ﬁ H
A?H e H5 %ﬁk*tzn\mﬁAﬁmminL\mﬁf<p~%ﬁ$*
155 UK BTG I I 3147 @LMﬁK%ﬂﬁm 28R HERCT MY R E
v BEMHLEEERAY); 2ZibEEE/KEE., B8 M EEEE AKX, 221
b5 N B @Léﬂ%ﬂmﬁ1>ﬂ~ﬁmAmzr<mm@L-%mtﬁ
AL JEAR HIER. R BUHYE. B, Jerl. WREE. I AL EE M ES






	[image: image31.jpg]WRERETMG | IRERETEAR | BEATLR BRER

Gemt Ak, R R EE R @L,%)&%L Em%ﬁmhﬁ FEAE TV 5
Vﬁ%ﬁﬂﬁﬁﬁkﬁ O ) iR 3k E PR H%L mﬂh%%ﬁQMEm/& |
O 75 ,Hﬁ'iVW“%;ibpﬁﬁl%T%/ KEAEAEY =M ﬁﬁ%
BN BiiEhe Z)XAmiﬁmzﬂTmmﬁﬂ Mmﬂrmﬂ@m%mm
Wﬁ@KE ﬂ<$@%%Xﬂ: 25 BRI T B **ﬂ%ﬁ ‘%*ZV$5
HIHE B3 E%% BRALEIB YN, A I HEUHE, RIS IS IE; 2491
ﬁtﬂRK%ﬁ,ﬁﬂﬂm%mﬁﬁfﬁ“«ﬂamﬂﬁﬁfﬁﬁ»m*ﬁ@ Tﬁ1
% &mﬁﬁ@»mmmkﬁ/%,ﬁikh%% PRIFKIEAR, 25 1 B AR

THRTFRXES, (Rdtr=ER. RIHEL ., gt KRE., 2?%%%\
TV RLYE 4£)\@5£:$H??§EE 7, XTEﬂjj Bk, M N
/\Em WmEAG W, eRl, . BT, H% HEFE ﬁé
TR anuEﬁﬁiikﬁﬂfzﬁg, FERGEKAE IR H .

ZH23122630002

11






PAGE  

图 例
护岸工程
生产生活区
表土堆存位置
余方平摊位置



图 例
本项目位置
200m评价范围



地表清理
噪声、固废
、废水
原岸清基
噪声、固废
护岸填筑
噪声、固废
地表平整及标志桩
噪声、固废
生态恢复
噪声
工程验收
废气
废气
废气
废气



